
近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建立之困境

——

以招 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 司 为 个案考察

易 惠莉

轮船招商局在其实施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制的早期历史中 ，
１ ８７３

—

１ ８８４ 年属商办性质相对突 出的特殊时期 。 在此时期 ， 李鸿章始终

未对该局 的
“

官督
”

性质予以职位上的落实 ，作为北洋官方委派的

盛宣怀 ，在局内也从无凌驾其他管事诸人的地位 。 这为以 拥有商

本股权为背景执掌该局经营大权的唐廷枢 、徐润 ， 留下了相 当大的

施展才能和实现理想的空间 。 因此 ，招商局 的发展演变具有两个

可能的趋向 ，

一

是完全在商人主导下向近代企业演变的发展趋向 ，

二是执掌招商局经营大权的商人向近代企业家演变的趋向 。 对前

者的关注点 ， 应主要落实在制度建设方面 ，
即对招商 局近代企业

制度健全完善的 问题上 ；对后者的关注点 ，则主要落实在人的方

面 ， 即企业经管者 由传统商人 向近代企业家 转型的 问题上。 可

以说 ，这是对中国近代企业精神形成 问题的两个相辅相成的考

察视角 。

在中国近代企业精神形成 的 问题中 ， 官商关系无疑是
一个重

要的方面 。 在传统社会 ，在被纳入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制下运营 的政治

经济活动中 ， 商人以获得官方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为追求 ， 官方则在

达成社会政治经济效益的 同时 ，亦 以获取商人的报效为 目 的 。 因

而 ，官商关系是在缺乏
一

定的 制度制约之状态下维持着的 。 当近

．

１ ６０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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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大型的企业活动尚不 能脱离官督商办的体制制约 ，要造就企业

精神 ， 自然就主要落实在对官督商办体制下 旧有官商关系的改造

上 。 因此 ，在唐廷枢 、徐润主持轮船招商局的企业活动实践中 ，有

关完善制度
——完善制约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制度和完善企业 自身

管理制度——两方面的 问题 ， 应该成为衡量唐 、徐二 氏是否具有
“

企业精神
”

的重要方面 。
？

“

企业精神
”

为考察唐廷枢 、徐润主持招商局时期的官商关系 ，

提供 了全新 的视角 。 本文利 用各种文献档案 资料 ，拟 以 １ ８７６
—

１ ８７ ７ 两年为时限 ，追踪招商局此期的经营和发展 ， 予招商局的 商

办形态及其形成的原因 、背景 ， 以尽可能具体细致且准确的述析 。

１ ８７ ６
—

１８ ７７ 年期间 ，招商局的商办形态经受并购美商旗 昌 轮船公

司重大事件的考验 ，
这是将此时期作为探寻二氏在推进招商局企

业制度建设中角色地位 的重要原 因 。 另外 ，基于招商局此时期的

商办形态的存在 ，很大程度上是李鸿章个人因素造成之结果 ，招商

局的商办形态以及官商关系之具体状況 ，
并非如其章程所简单反

映 。 本文将立足于通过招商局并购旗 昌轮船案之重大事件 ， 讨论

招商局及其主持人在此时期的
“

企业精神
”

之问题 。

？也 因此 ，唐 、

①
【美 】

陈锦江在 （中国的企业精神与西方 的影响 ＞
一

文中认为 ：
企业精 神

“

在 具

有不 同文化背景的社会 中 ，
已有着不同 的含意

”

。 其 中有 以
“

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情 ，

用新 的方法做别人正做的事情
”

为表征的冒 险性 、开 创性作为要 索的评价模式 ；
另有 以

“

需要的组合
”
一

“

包括企业内部的合作 以及与行政官员 、其他 的同事和消费者 的

合作
”

为表征的
“

团体合作
”

性作为要 素的评价模式 。 就 中国 当 时的现实 条件而 言 ，取

上述任一模式进行分析 ，近代性 制度 化的 官商关系的建立 ， 均将成为 考虑 企业精神 的

重要方面 。 陈锦江文见章开沅 、朱英主编 ：
《对外 经济关系与中 国近代 化 ＞ ，华 中师范 大

学 出版社 １ ９ ９０ 年版 ，第 １ ２ １ 页
。

② 在晚清 治法
”

、

“

治人
”

何者为先成为舆论热点话题的情况 下 ，李鸿章在极 端

务实 的立场上认 为 ：中 国社会 问题的严 重性 ，
在

“

有贝之 财
”

（资 金 ）
与

“

无贝之 才
”

（
人

才 ）的极端稀缺 。 李鸿章该观点 是在中西方文 明对比 下产生 的
，
其

“

人才
”

观中虽包 含

道德的成分 ，但限于近代性质 的职业道德 ，而 非传统 的泛 道德观 。 因为李鸿章作为 务

实 、且强势 的政治家 ，他的行政作风是倾向于
“

人 治
”

， 而对于
“

法治
”

则有所轻慢 。

？ １６ １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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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与李鸿章的关系 、与盛宣怀的关系 ， 自然在主要的关注范围内 ，

其中也包括李与盛之 间 的关系 。 原因不仅在于唐廷枢 、 徐润与盛

宣怀的竞争贯穿于唐 、徐主持的招商局商办时期 ，亦在于官督商办

体制下招商局 内唐廷枢 、徐润之地位 ， 以及该局的商办形态在很大

程度上 ，取决于李鸿章在唐 、徐与 盛宣怀之间 的取舍 ，后来招商局

的历史亦说明了这
一

点 。 正是 １８ ８４ 年李鸿章对唐廷枢 、徐润信任

的丧失 ，导致唐 、徐商办招商局的 结束 ， 以及盛宣怀
“

督办
”

招商局

时期的开始 。 招商局商办时期的 官商关系 ，相 当大程度上可以 由

唐 、徐
——

李鸿章——盛宣怀——三者之 间的关系具体呈现出来 。

一

、

“

商 战论
”

与
“

宏远公 司
”

招商局初创至改组期间 ， 中国轮航业 已经呈现竞争加剧的迹

象 ，除英资太古轮船公司与招商局在 同一年成立外 ，据英国驻上海

领事麦华陀评论说 ：

“

这还是一个
‘

当苏伊士运河的开放和 电报线

路的建成为东方的贸易开辟了新的时代
’ ”

。 交通及通讯条件的改

善缩小了贸 易商品产地与 消费地的距 离 ，
因 此而 来的风险性下

降
，

正在将中 西方贸 易 由 高风险 、高利润 向
“
一

种只有 最低利 润

的稳健商业
”

演变 ，
贸 易商

“

试 图通过扩大其营业数量以 补偿其

利润水平 的降低
”

，从而造成
“

整个贸 易膨胀起来 了 ， 而谨慎经营

的尺度也被超越
”

的局面 。
？寓沪香 山 买办 作为 中 国对外丝 、茶

贸 易领域 的主要从业者 ， 自 然在最能感悟并受此变革影响的 中

国人之列 。

唐廷枢 、徐润主持招商局后 ， 以扩张经营规模作为应对轮航业

① 《领事麦华陀 １８７ ２ 年度贸易报告 ＞
， 李必 樟编 译 ：

《 上海近 代贸 易经济发 展概

况一 １ ８ ５ ４
—

１ ８ ９ ８年英 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 告汇编＞ ，
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１ ９ ９ ３ 年

版
，
第 ２ ７ ０ 页

。

．
１ ６２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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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 日 趋严峻局面的举措 ，其中 自 当不乏上述国际性背景的 因素 。

不过更重要的 因素 ，还在唐 、徐的举措获得了 国 内政治上的支持 。

如光绪元年 ，清政府为招商局订购将投入长江航线的
“

江永
”

、

“

江

宽
”

二轮提供 了２０ 万两贷款 而包括招商局创设 、改组在内等一

系列重大事务 ，所获得 的政治支持是有一定思想意识基础的 。 在

太平军战乱平定后的同 治中后期 ，正是社会重新理解 中国在 西力

东渐的现实下之境遇 、对策及前景问题的时期 ，诞生于第
一

次鸦片

战后以
“

制夷
”

、

“

御外
”

为宗旨 的
“

师夷长技
”

之洋务思想 ，受到来 自

社会及政坛的质疑 ，而一种将
“

师夷长技以制夷
”

的 目标 ，扩展为包

括经济功利性的与西方
“

争雄竞胜 ， 絜长较短
”

的洋务思想悄然而

兴。 务实精神及功利主义在洋务思想领域的滋生发展 ， 终于形成

以
“

与西人争利
”

为号召 的
“

商战论
”

。

“

商战论
”

的诞生 ， 适应 了洋

务运动 由军工领域向广泛民用领域扩展的时代需求 ，该论落实于

经济功利性的 目标 ，为此
一

发展提供了
“

师夷长《＾以制夷
”

之旧说

难能达到的合法性取据 。 香山买办入主招商扃 ，显然得益于
“

商战

论
”

兴起的时代氛围 ，而唐廷枢 、 徐润 由依附于 行的买办 ，转身成

为外商在华经营轮航业的最大挑战者 ，也 因此一举成为
“

商战论
”

最具代表性的实践者 。

唐廷枢 、徐润借助招商局的平台 ，拓展其向外商在华利益提出

挑战的领域 ，最先得以实现的是 与轮航业相关的保险业 。 同 治十

三年 （ １８ ７３ ） ，招商局
“

即行初步 自 办保险
”

，

“

每艘局轮除 向洋商保

险公司依照限额只保六成外 ，超过之额 ， 由局 中 自行承保
”

。
？如果

说唐 、徐最初涉足 自办局船保险有某种被动性 ， 那么光绪元年 １０

月 由二氏牵头 另行募集股本创设独立效益核算 的
“

保险招商局
”

，

① 光绪三年九月 《轮船 招商局公议节略 ＞称 ：

“

两江由 江宁木 厘 、 浙江 由塘工项 下

各拨银十万两 ，
以造 江宽 ，

、江永 两船
”

。 ＜李 文忠公全书 ＞ ，
译署函稿 ，

卷七
，
页二十六 。

② 《本局编年 纪事＞ ， 《国营招商局七 十五 周年纪念刊 ＞页 ４４ 。

？ １６３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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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招商局局船之保险业务 ，就已经具有完全的积极主动性了 。
①

唐 、徐创设保险招商局 ， 与其为招商局开拓新航线有完全不同的意

义
，保险招商局乃属于二氏凭借主持轮船招商局之有利地位 ，而获

得的一项收益可观 、稳定的个人投资项 目 。
②

光绪初年 ， 如盛宣怀 、魏纶先这样的湘 、淮系出身的官宦子弟 ，

亦先后贸然投入其完全陌生的煤矿领域创业 。 如此的国内环境以

及东西方贸 易方式变革的挑战 ， 不能不激起香 山买办对其经营 的

传统主业——丝 、茶出 口贸 易
——萌生新的创业梦想 。 这就是经

营丝 、茶出 口 贸 易的
“

宏远公司
”

的创设活动 。 与保险招商局系香

山买办完全独立创设不同 ，
宏远公司的筹办是 由时任津海关道的

黎兆棠于光绪二年 （
１ ８７ ５ ）春 自津来沪推动 的 。

◎ 时任太古轮船公

① 如盛宣怀光绪元年 十月 《湖北煤厂应归湖北筹办并 拟改归官办议 》称 ：

“

近唐丞

复设
一

保险局 ，另 招资本 ，
数 日而集股份十五万 ，其故无他 ，

信从耳 。 倘强令保险十五万

归并轮船总帐 ，犹之强令煤股十万归并轮船总帐 ，
同一难也 。 势有不能 ，其故无他 ，无所

信从耳
”

。 当 时李鸿章有意辣矿商办 ，
并统归于轮船招商局之旗下 。 盛宣怀强烈反对此

议 ，并以
“

保险招商局
”

为例争取郵矿的独立地位＾ 陈旭篇 顾廷龙 汪熙主编 ：盛宣怀档

案选辑之二 （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矿务总局》 ，
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８ １ 年版 ， 第 ３３ 页 。

② 招商局 《第
一届帐略 ＞称 ：

“

所有 自行保险费
一项

，
现入 当年总帐余利 ，或者提出

存公 ， 数年累积 ，亦可成为 巨款 ，伏候公议
”

。 可见唐廷枢 、徐润坦承
“

局船 自 保
”

收益丰

厚 ，且稳妥 。 不过 ，
创设 “保险招商局

”亦说明二 氐正视承 办局船保险业务需有相应的资

本准备 问题。 １ ８７ ４年 ９ 月 １ ７ 日 ＜ 申报＞ ， 《中 国近代航运史料＞第
一辑． ，页 １ ００４ 。

③ 黎兆棠 （
１ ８３ １

—

１ ８８３
）字召 民 ，粤顺德人 ， 师从广东 著 名学＃ 陈濂 ，咸丰 六年进

士 。 同治初年以来 ，黎 氏之仕途发展长期得助于沈葆桢 。 如同治十三年 十月李鸿章奏

请黎氏 出任津海关道之举 ，
亦从属 于此 间李 、沈 的政治 结盟 。 同 治十三 年冬丁寿 昌 守

制 ，
光绪元年夏黎兆棠赴津海关道任后则成为唐 、徐联系北洋 的管道 。 如光绪元年十

一

月初五 日 《李鸿章致盛宣怀 函＞谓 ：

“

顷据 召民为 商局请借练钱廿万 ，
添购江船 （

“

江宽
”

、

“

江永
”

二轮 ）预漕之本 ，令其分年筹缴 ，便可允行
”

。 又
，
光绪二年正 月十五 日 《徐润致盛

宣怀函 ＞言 ：

“

（

‘

厚生
？

轮失事 ）爵相前已函恳黎召 民观察先行转禀
”

。 因黎兆棠在理论和

实践上为推进
“

商战论
”

所作 贡献 ，郑观应将
“

商战 论
”

首 倡之功 归于黎氏 。 如光绪二年

郑氏称黎氏 创论以商夺洋人之利权
”

；
后 《盛世危 言＞之 《纺织 》篇称 ：

“

黎 召民方 伯 曰 ：

富强之道
，
不外二端 ：彼需于我者 自行販运 ，

我需于彼者 自行制造 。 诚哉是言 （特下 頁 ）

？１ ６４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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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总买办的郑观应言 宏远公司之缘起 ，道 明此举首倡于唐廷枢的

事实 ，所谓 ：

“

去春拟在外洋创设宏远公司事 ，发起于唐景星 ，得执

事 （黎兆棠 ）韪 而行之
”

。
① 从 中亦可见香 山 买办心存此念 由来 已

久 。 《申 报》关于宏远公 司筹议的报导信息 ，系代表唐廷枢等 买办

的愿望及设想 。 所谓 ：

华商今议开设 一 生 意公 司 ， 以 图 与 英 国 通商 也 。
公 司 章程

报章经 已 刊 行 ，取名 宏远 ， 计资本三 十 万 两 ， 分三 百股份 ，每 股 一

千 两 ，于 二 月 底 为 定 ， 按 股 先将 五 百 两 交付 ，
至 三 月 则 开 办 生 意

焉 ，其设行在伦敦 、香港 、福 州 、上海 四埠 ， 而 以 上海为 总行也 。 又

议 曰 后在美 国 之纽约 亦设分行 ， 其凑 集本银 一 半 留 于 中 国 ， 以 便

借银 与 众赐顾托 以 生 意者 ，其余一半则 存储在伦敦 以 壮声 名 。

？

《申 报》所未涉及的宏远公司的具体业务 内容及性质等信息 ， 《北华

捷报 》的相关报道则交代得相对清晰 。 所谓 ：

资本 一 半 汇 至伦 敦 ， 剩 下 一 半 留 在 中 国 以 采 购 往 英 国 贩

卖 的 丝茶 。 营 业 中 心 在伦 敦 ， 总 号 则 设 在 上 海 。 在 香 港 和 福

州 设分 号 。 除 去经 营
一 般 商 业 及 代 理 生 意 以 外 ， 这 家公 司 还

充 当 中 国政 府在 海 外 的 代理 人 ， 因 而 政府 需 要 的 武器 、 舰 只 和

（接上 ｆｆ ） 也
”

。 引 文依次见陈旭麓 顾廷 龙 汪熙主编 ： ＜轮船招商 局 ＞ ，上海 人民 出版

社 ２ ００２ 年版 ，第 ３０
、
３ ４ 页 ； 夏东元编 ： 《郑观应集 ＞ （上册 ） ， 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８２ 年版 ，

第 ７ １ ５ 页 ； 《郑观应集 ＞ （ 下册 ）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８８年版 ，第 ５ ７ ０ 页 。

① 郑观应 ： 《致黎召 民方伯论 创办伦 敦宏远公 司＞ 。 又 ，光 绪二年 春筹议 宏远公

司 ，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郑观应 被列为该 公司驻伦 敦 负 责人选 ， 因 此得 黎兆 棠
“

车骑枉临 ， 不耻下问
”

之殊荣 。 收入 《盛世 危言后编 》 的两件郑观应 致黎兆棠 函
＇

稿均 出

自 该背景 。 至于该函被定在
＂

光绪庚辰年 （光绪六年 ）

”

，
乃郑氏有意 将其置 于黎氏 出任

船政大臣后再倡宏远公司 （
后以 肇兴公 司命 名 ， 然仍未果 ） 之背 景下 。 据郑观应 关于 宏

远公司缘起之说 ，可知该事起 议于光绪元年 春 ， 光绪二 年春则 进入正式 筹议阶段 。 另 ，

光绪元年四 月 十九 日 李鸿章（ 复冯卓儒观察 》谓 ：

“

召 民若赴金 陵月底能履任否 ？

”

冯浚光

（ 字卓儒 ） 时任江海关道 。 由此 可见 ，光绪元年春黎兆棠 已 经活动于沪 、宁之 间 。 引文依

次见 ＜郑观应集》 （ 下 ）
， 第 ５ ７ ０ 、 ５ ７ １ 贝 ； 《李文忠公全书 》朋僚函稿 ，卷十五 ， 页十四 。

②＜申 报＞ １８ ７ ６ 年 ３ 月 ６ 日 。

．
１ ６５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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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器 ， 都 可 由他 们代 买 。

①

而参与其事之郑观应的相关陈述 ，表明 《北华捷报》报导的准确性 。

郑观应称 ：

此事 初议 以 十余万 金 酌运 华 货 至 外 洋销 售 》
继 议 则 欲集

本 百 万 ，广 揽各项 ，
而 以 承办 军火 为 大 宗 ； 有谓 以 三 十 万 酌 中

之 数随 时操纵 ， 规取远猷 。 说分三 等 。

从中可见香 山买办在创办宏远公司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及立场 。 郑

观应还称宏远公司最初之设想 ：

集资十 万 ， 副 充五万 ，共一十五万 ，在伦敦开一 中 华土产 外洋

合销 之货庄 ，
门 面零售 （每年 约 十 五 万 生 意 ，

三分利 可得 四 万五

千
——

原 文 ）
，
而 内柜交接泵販 （每年约 售二十万 生 意 ，

一分钱 ［利 ］

可得二万
——

原文） 。

？

其中有关营业额及毛利的估算 ，应纯属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。 在东西

方贸易竞争日趋加剧的背景下
，
尝试 自办丝 、茶外销新的经营模式 ，对

于投资者而言风险大于利益 。 因此还在筹议之中 ，公司的谋利方向十

分 自然地由 自办丝、茶外销转为
“

以承办军火为大宗
”

。
？如同轮船招

① （北华捷报 ＞ １ ８ ７ ６ 年 ５ 月 ９ 日 ，转 引 自 汪敬處 ：
＜唐廷枢研究＞ ，中国社会科学 出

版社 １ ９８３ 年版 ，第 １ ８９ 页 。

②＜再致黎 召民方伯论伦敦宏远公司 ＞ 。

“

泵販
”

当 指批发业务 。 见 《郑观应 集 ＞

（下册 ）第 ５ ７１ 页 。

③ 筹建宏远公司的当 年
，
即有香 山买 办从事 军火交 易之 案例 。 如光绪三年 正 月

二 十二 日李鸿章 （复区海峰 、容纯甫＞ 

函谓
：

“

纯甫所荐黎约翰水雷 ，
去冬经唐 景星 与之

议定大略 ，本年谅必送来试验 。 惟 各国洋人颇多訾 议 ， 或谓价值太 昂 ，或谓并非新式利

器
，
应 俟演放后 ，察夺办理

”

。 又 ，
光绪三年九 月 二十八 日 《沈能虎 致盛宣怀 函＞谓 ：

“

月

初有 以黎氏水笛来售者 ，每只万金 须五十只起票 。 旁人力 阻 ， 旋经试放 ，
所 见不如所

言 ，故即罢论 。 闻客【 容 】与唐合办之事 ，
或谓探其实价每只仅四百元 ，

何 其很 【狠 】耶
”

。

沈能虎 当时在李鸿章幕 。 另外 ，
北 洋淮 系旧属 亦早 有染指军火采购之动机 。 如光绪元

年三 月 初四 日
 ＜沈能虎致盛宣怀函＞谓 ：

“

霖翁 由省
（
指保 定 ）

随节赴津 ，
闻倡议于 沪开设

制办 军火行 ，相 （李鸿章 ）意难得妥人
，亦无 巨款 ，

恐成虚愿
，
尚不 知果即南旋否

”

。

“

霖

翁
”

乃杨宗濂之三弟杨宗瀛 （字凌洲 、霖州 ，光绪五年举人 ） 》 引 文依 次见 ＜李文忠公 全

书 》朋僚 函稿 ，卷十七
，
贝二

；
王尔敏 吴伦霓 霞合编 ： ＜ 盛 宣怀实业 朋僚函稿＞ ， 香港 中

文大学 １９ ９ ７ 年版 ，第 １ ２ ９６ 、 １３ １ ５ 页
。

？１ ６６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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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局创立以获得漕运的承办权为前提 ，宏远公司的创办＃必须 以

获
“

各省采办军装 、机器
”

的承办权为前提 。 在前提条件尚不能提

上政府的议事 日程的情况下 ，筹议达成的
“

计资本三十万两
”

的 招

股方案也只能归于一纸空文 。 而后 ，尽管黎兆棠争取得
“

合肥请于

各关各凑银十万两
”

的筹资方案 ，然他对地方政府的敷衍却束手无

策 ，无奈搁置其梦想 。
？

尽管宏远公司终未成现实 ，然其筹办过程则记录下洋务官员

在政治为先的
“

商战论
”

立场下 ，对于经济事务的参与热情及冲动 。

自 然 ，洋务官员的政治为先的考虑 中包含有其仕途前程的利害关

系 ；而买办商人方面 ，则记录了其投资原则首在利害关系 。 因为相

对于宏远公司之招股 ，光绪元年保险招商局之招股
一？

“

原议集资

十五万两 ，嗣以入股者多复增五万两 ，共成二十万两
”

，因保险招商

局招股的顺利 ，光绪二年夏唐廷枢 、徐润复又牵头招股二十万两另

立
“

仁和保险公司
”

。
？香 山买办对保险投资的热情 ，缘于他们对轮

船招商局的掌控令其对保险的投资有确定的 益保障 ， 而对宏远

公司则远未有如此的保障性 。

二
、 旗 昌轮船并购案

——徐润 的见解及北 洋 方面 的反应

“

商战论
”

的存在 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商人在经济事务中争取

官方支持及合作的机会和可能性 。 凭借成功主持招商局的背景 ，

唐廷枢 、徐润充分地发挥 自身潜在的影响力 。 光绪二年春 ，黎兆棠

自津来沪推动宏远公司之筹议 ，唐廷枢则在福州
“

与丁雨生中丞商

酌 ，拟 由 中国 纠集股份 ，设
一

大银行 ，并在东洋各埠及英京伦敦亦

① 光绪二年十 月二十八 日 刘坤一 （粤督 ）＜致黎召民 ＞称 ：

“

宏远公 司之设 ，合肥请

于各关各凑银十万两 。 无奈此 间并未存积丝毫 ，
无从应命 ，

且 俟明年与 俊榷使 （粤海关

监督俊星东 ）热商 ，
设法挹注

”

。 《刘击诚公遗集＞书牍 ，卷六 ，
贝二十 。

②＜仁和保险公司公启 ＞ ，
《 申报＞

１ ８７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。

？１ ６７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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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分行
”

。
？从

“

拟在外洋创设宏远公司
”

到
“

拟 由中国纠集股份 ，设

一大银行
”

，唐廷枢等围绕
“

商战论
”

的创业蓝图在不断拓展 。 这些

项 目 中 ，唐廷枢等寄希望于官方不但是保障专营权的政策扶持 ，更

有直接的创办资金扶持 。 但洋务官员出于政治稳妥性 ，其弘扬
“

商

战论
”

首先落实于对既有的轮船招商局的生存发展 ，务实主义的李

鸿章尤为如此 。 由宏远公司之筹办终至流产的结局 ，可见李氏对

扩大商战之范 围持审慎态度 。 而社会上洋务人士的
一

般认知 ，更

倾向于主张巩固既有的商战成果 。 如对创办宏远公司持消极保守

态度的郑观应认为 ：欲大事操办宏远公司 ，必
“

如招商之有海运已

有三分把握
”

。 换言之 ，在招商局尚无远洋航线的情况下 ，宏远公

司只可小规模的谨慎起步 。 又如两广总督刘坤
一

敷衍于黎兆棠筹

款之请时所言 ：

“

宏远公司之事 ， 自系为富强之计 。 唯是中 国轮船

前往外国各埠贸易 ， 以与争此利权 ，即难免为洋人所忌
”

。 显然 ，刘

氏视宏远公 司从事海外贸 易 与招 商局 实现远洋航线为 同
一

事

情 。
？因此 ，唐 、徐若欲借助

“

商战论
”

扩大官商合作之规模 ，最有利

的突破 口仍在轮船招商局一途 。 事实上光绪二年春这样的机会已

经存在 ，而且为唐廷枢 、徐润所及时捕获 。 这就是在航运业竞争 日

趋加剧的背景下 ，位居霸主地位 的美商旗 昌轮船公司有意退出 中

国市场之事 。

旗 昌轮船公司有意退出的信息 ， 光绪元年 （ １ ８７４ ）初冬就开始

① ｛ 申报＞１ ８７ ６ 年 ３ 月 １ ８ 曰 。

② 光绪二年八月 十六 日 刘坤一 ＜

致黎召 民 ＞ 。 又
，

光绪六年十一 月初九 日 刘 坤一

＜致李 中堂 ＞谓 ：

“

至 商船出 洋 贸易
一节

，
召 民京 卿 既有 此议 ，

盖欲于 商 局之外 另树
一

帜 ，

……惟第
一

要义 ，
首在鸠集巨资

，
若集 资无 多 ， 似不如 合入商局

，
添置船只

，
以 翼渐

次扩充
”

。 再 ，光绪七年正 月二十一 日 刘坤一 《复黎召民 ＞谓 ：

“

合股 出洋贸 易 自 是宏远

公司之先导 ，

……不必另设 宏远公 司 ， 另起炉灶 。 即 可归并 招 商局逐渐扩 充 ， 较为稳

妥 。

”

因黎兆棠出任船政大臣后再倡宏远公司 ，
时任两江总瞀 的刘坤一作上述表态 。 诸

函见 （刘忠诚公遗集》书牍 ，
卷六 ， 页十五 ； 卷十七 ， 页二十

一

、二十三 。

？１６ ８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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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沪上西人社会中流传 。
？而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可能性 ，

则在
“

（光绪二年 ）春 间 已有此议
”

。
？唐廷枢及时通过福建巡抚丁

日 昌 向李鸿章表达了招商局方面的 并购意向 ，但遭冷遇 。 李鸿章

对并购旗昌轮船缺乏热情的原 由 以人才缺乏之故
”
。
＠而李氏所

谓的
“

人才
”

，并非是对唐 、徐 的经营轮航业才干缺乏信心 ， 而是 指

缺乏可信托的官方对招商局监管的人才 。 因为一旦实施并购旗 昌

轮船 ，就意味着巨额的官款投入招商局内 ，北洋对招商局的监管责

任因此而加大 ，但事实上 自盛宣怀赴鄂办矿后监管之人 已属空缺 。

因此 ，李鸿章
“

以人才缺乏之故
”

拒绝并购之建议是可信的 。 不过 ，

更主要的原因还 当在过度竞争背景下的轮航业整体性的不景气 ，

令并购建议在根本上缺乏吸引 力 。 其时 ，丁 日 昌通过书函转达并

购之信息 ，大约亦只能在
“

商战论
”

上为促成此举作文章 。

唐廷枢 、徐润对并购旗 昌轮船的兴趣 ，则并非主要在轮航业之

经营上 ，而另有所属 。 徐润晚年在 自誉有功于招商局的文字中 ，具

体道及 当年其就并购案的可行性所作旗昌轮船公司资产评估之意

见 ，所谓 ：

① 如（万国公报＞刊文 （三菱公 司买船 买生意路 ＞称 ：

“

但本 国作本 国海江 各 口之

生意理所 当也 ，他国亦不便争 竞 。 但 招商 局既在十八省 中添造轮船分驶 各 口
，必 与西

人行长
＿

江之洋商争拼买卖 ，彼此总有争竞 ，何不效 日 本买万 昌公 司 ［美商太 平洋轮船公

司 ］轮船所行之路 、生意之法 ，亦买西商所行此路轮船 ……倘招 商局有此 意见 ，而 行惯

长江之洋 商或亦无不乐从 ，公平 卖船… …想招商局必有 卓见 ，无须他人 多议论 也 。

”

文

中所谓
“行惯长江之洋商

”

，即 指垄断长 江轮航业多 年的美商旗 昌轮船公司 ， 当时 该公

司在新起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和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压力下 ，已有退 出在 华轮航业

之意 向 。 旗 昌洋行退 出在华轮航业 与美商太 平洋轮船公 司退出 日 本轮航业
；

ｔ完全相

同的背景 ：

一是中 国轮航业的竞争加剧 ，
二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 ， 本土投 资的 遇遏制

了海外投资 ｒ 引文见 １８７５年 １ １ 月 １ ３ 日 ＜万国公报＞ ，台北华文书局影 印本第 １６ ９ ７ 页 。

② 《招商局第三年账略 ＞ ， ＜ 申报 ＞ １ ８７ ７ 年 ４ 月 ２ ５ 曰 。

③ 见光绪三年九 月初六 日 李鸿章 

＜
复丁雨 生中丞＞称 ：

“

招 商局兼并旗 昌
，
其议发

自阁下 ，而成于幼丹
；
鄙见初不谓 然 ，亦 以人才缺乏之故 。

”

《李文 忠公全 书＞朋僚 函稿 ，

卷十七 ，页二十四 。

？ １ ６９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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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 昌 全盘何止仅值 二 百 五 、 六十 万 。 除轮船不计 外 ， 即 以

码 头 、 栈房 而论 ， 如金 利 源 、金 方东 、 金永 盛
，

一连 三 处 码 头 可

泊 轮船六 、 七艘 ， 中栈码 头 一 处 水 步最 深 ， 可 靠 外 洋 大 轮 。 又

宁 波码 头及相连顺泰 码头 ， 并天 津栈房 、码 头 ，长江各埠码 头 、

栈房 ， 均 系 扼要之 区 。

①

徐润将上述评估 意见 又概括为
“

利益颇大 ， 不 重船只 ， 而 重码

头
”

。
＠招商局之所 以能在此评估意见之基础上达成并购案之共

识 ，在于其作为轮航业的后来者 ，它在各 口岸所获码头资源非但地

段不理想 ，且乏发展余地 。 招商局在对官方进行并购案之合理性

的最后阐述时 ，有关码头问题的 说法是合乎事实的 。 如其称 ：

“

商

局码头向在虹 口
， 已称不便 。 虹 口 以南 即无隙地 ，虹 口 以北更形辽

远 。 至如汉口 、宁波等处 ，即费巨本 ，亦难得善地 ，此码头之不足虑

也 。

”
◎其最后

一

句之意在 ：

一旦实现并购案 ， 招商局不但在眼下竞

①＜徐愚斋 自叙年谱 ＞页十九
。

② 光绪二十三年徐润 （上合肥相 国遵谕陈 明前办商 局各事节 略 ＞ ， 《徐愚斋 自叙

年谱 ＞页八十七 。 另外 ，光绪七年 二月 十
一

日 北洋 ＜

査复 招商局参 案折 》称 ：

“

现将码 头

船钱等项核估 市价 ，尚属相符 ，可信其无加摊 各值之事
”

。 并购案后 因招商局长期来年

报于资产
“

折旧
”

采取逃避态度 ，
因此年报载 各项资产价值 虚髙 ，

一直为社会所诟 病 。

但 自光绪五年 实行资产
“

折旧 ”后
，
虽轮船等项 下资产价值缩水 ，但不动产项 下的资 产

价值则囡上海地产 的骤长而增值 因 此 ，李鸿章对招商局 之资产价值 与股本 、债务 有
“尚属相符 ”

的乐观评价 。 如光绪 九年三 月 《李鸿章致徐润 、张鸿禄 、郑官应函 （盛宣 怀

代 拟 ） ＞谓，从前议买旗昌 ，
志不在多购 十数艘新 旧参半之轮船 ，而在 收回 为彼族鸠居

利于运载各埠码头之地
”

。 时招商 局将
＊ ＊

上海虹 口 之宁波码 头栈房 列报招 买 ，藉 资 周

转
”

，
盛宣怀此说在借李鸿章名义将 外商排斥在 拍卖外 ， 以压低拍卖价格 ， 利于 有其利

益背景的华商低价 中标 。 盛氏称 ：

“

已 有华商集齐资本 ，拟即承买此地
”

，

“

设立 华商 公

码 头栈 房公司 ，专收轮船借泊及客货寄栈租息 ，情愿出价银三十万两 ，
如 有他人 出价 昂

于此数者
，
则情愿视最髙之价复 加银

一万两
，
自 与招买 成例相符

”

。 可见 光绪九年宁波

码 头栈房之价值已髙出 ３０ 万两 了 。 引 文见 ＜李 文忠公全 书＞奏稿 ，
卷 四十

，
页二 十一 ；

《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１ ２ ２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二年十
一

月 二十二 日＜招商局 禀 ＞ ， 聂宝璋 编 ：
《 中国近 代航运史资料 ＞第

一辑
，
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８ ３ 年版 ，

第 １ １ ７ ３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７０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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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中稳居优势地位 ，
且在今后的发展问题上亦不再有码头上 的后

顾之忧 。 不过 ，徐润有关旗 昌 资产价值的评估更应从投资的 角度

予以理解
，
即徐氏真实的看 法在并购案后旗 昌公司之 旧船固 然将

成为招商局资产及经营上的累赘 ，但其码头等优质资产 的增值前

景将完全足以弥补前者造成的 经济损失 。
①事实上 ，徐润之见解正

是在投资的意义上对官方产生了说服力 ，它首先体现于得到盛宣

怀的热烈响应 。

并购案之合理性既建立在投资的意义上 ，风险 自然亦在其中 ，

即便不考虑风险因 素 ，高达 ２ ２０ 万两银的并购款 ，其筹资之难非官

方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 。 因此 ， 自始唐 、徐就明 了并购案之成功

与否全视官方的态度 ， 当时已基本上脱离招商局事务的盛宣怀 ，
自

始就成为唐 、徐争取的首要合作对象 ， 因为 是将徐润的见解通透

地转达于李鸿章前的最适宜人选 。 显然
，
徐润的投资理念激起盛

氏的 冒险冲动 。 光绪二年 （ １ ８７ ５ ）七 月 ，唐 、盛 、徐以及朱其诏齐集

烟 台 ，向李鸿章
“

禀商归并旗 昌 之事
”

，盛氏担当 了 主要游说之角

色 。
？此点 ，后面之情节颇具说明意义 。 当时盛宣怀曾就旗 昌 不动

产中 约值 ５０ 万两银的房产 问题密函李鸿章 ，建议由其心腹之人另

立公司专事收购之 。 盛氏认为该公司的投资收益虽毎年约 ８％左

① 近代轮航业在华发展过程中的首
‘

轮竞争
，以 １８６ ６ 年旗長轮船公 司并购英商 宝

顺洋行长江船队及其虹 ａ 、浦东码头 、栈房 为结 局。 且旗昌 还同时收购 了英 商怡和 洋行

定购的计划投入长江航运的轮船 ，以实现其对长江轮航业的垄断 。 时徐润以宝顺洋行总

买办的身份亲历竞争之全过程 ，且因旗 昌以发行新股票的方式支付部分并购宝顢船队的

款项
，徐润

一度位列旗 昌轮船公 司之大股东 。 徐润与旗 昌轮船公 司之 关系甚深 ，
尤其对

该公 司拥有的码头等优质资产的价值深有 了解 ，加之他作为 当时沪上成功 的地 产投资

商 ，令其在评估码头等地产类资产的现时价值及其增值前景方面表现出 自信和说服力 。

② 光绪七年二 月十一 日 李鸿章 ＜沥陈招商局情形片 ＞ 。 这是李鸿章 （査复招商局

参案折 ＞

的附片 ，系幕员薛 福成执笔 ， 当时朱其诏亦在天津 ，
因其涉入并购 案事甚浅 ，而

未提及 。 具体资料见 ＜庸童文别集 ＞ ，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 ９ ８ ５ 年版 ，
第 ２ ４ 页

； （洋务运动 〉

（
六 ） ，

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 ００ 年版 ，第 ５８
—

５ ９ 页 。

．

１ ７ １？



近代 中 国 第二十辑

右 ，仅在当时
一

般的放贷水平 ， 但他诱惑李鸿章说 ：

“

洋产既可收

回 ，贻之子孙 ， 以公司名义 ，亦不招摇 。 师如欲附股若干 ， 乞密示 。

拟令招商局及小村 、仲舫数人为之
，
候示 ，再唤陈犹到烟密议

”

。
？

盛氏醉翁之意并非每年 ８％ 的收益 ， 而在该 项房产此 后的增值 。

在最终达成为 ２２０ 万两银的并购交易中 ，旗昌轮船公司在沪栈房 、

码头的估价为 ７６
．
３６ 万两银 ，可见盛氏所言约值 ５０ 万两银之部分

系其中的大部 。 旗昌码头 、栈房之价值乃该公司历届年报的公开信

息 ，在中外社会瞩 目的大宗并购交易中欲将其 中精华部分交 易私密

化是不切实际的幻＿ ， 即便招商局方面能说服旗昌 予以配合亦难以

实施 。 盛宣怀出此奇想 ，可见他在并购案中冒险冲动之程度 。

烟 台期间 ，李鸿章最后就并购案作 出在？Ｃ治上完全支持 ，资金

上则有限支持的表态 ，所谓 ：

“

极以 为应办 ，但 以百万巨款 ，
必赖南

洋主持
”

。
？李氏此

一

表态意味着并购案之成功与否 ， 全凭盛宣怀

能否说服南洋提供百万资 助并购款 ，且隐含并购案
一旦成功盛氏

将安心承担起招商局内北洋委员职责的预期要求 。 而北洋对盛氐

促成并购案的 回报 ，则是李鸿章承诺次年保荐盛宣怀获
“

引见
”

。
③

① 光绪二年七月 《盛宣 怀致李鸿章 密函 ＞ ，转 引 ． 自 汪熙 ：
（论晚清的官 督商 办 ＞ ，

｛求索集 》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 ９ 年版 ，第 ７ ９ 页 。 该函属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藏件 ，未

收入汪熙 、陈绛编 ：盛宣怀档案选辑之八《轮船招商 局 》 。 笔 者定该 函时间 为光绪 二年

七 月 ，是依据函中
“

再唤陈犹到烟 （烟台 ）密议
”

一语。

“

陈犹
”

似 当系 招商局 内 负责对西

人交涉事务的
“

陈猷
”

之误 。 函中
“

小村
”

、

“

仲妨
”

具体所指待考 。

② 见光绪七年二月 初十 ．日 ． 《盛宣怀 致口□□函 ＞橄 ：

“

（光绪二年 ）
七 月在烟台即 已

禀商 ，李相极以为应办 ，
但以百万巨款 ，

必赖南洋主持
”

。 ＜轮船招商局＞第 １０６
—

１０７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三年正月 《盛宣怀致李鹤 章函 ＞称 ；

“

侄回 念束发读书 ，
颇铮铮不 自 鄙弃 。

乃年来屡试屡酺……严亲屡命灰心 科第 ，引 见出山 …… ，幸 值中堂为亲 临上司 ， 恩愈骨

肉
，舍此缓图 ，

似亦太不 自谋矣 。 去年在烟瀕行 ，仰蒙中 堂面 谕 ，今春先行到省 仍令办

理船
、
矿

”

。 尽管盛宣怀之科举经历 一直延 续至光绪二年秋 南京乡试 ，
然久有

“

灰 心科

第
”

之念 。 烟台期间 ，
盛宣怀即以

“

引 见出 山
”

之事就商于李 鸿章 ，所谓
“

先行到省 ， 仍令

办理船 、矿
”

，
即盛氏于次年春

“

引见
”

后 以直 隶候补道续任招商局 委员及总 办鄂矿 ，
以

待实官之机遇 。 盛函见 《湖北开采煤铁 总局 、荆门矿务总局＞第 １ ５４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７２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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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 中英交涉结束 ，盛宣怀 、朱其诏
“

奉差 回沪 ？办理吴淞铁路
一

案 ，唐亦随陈荔秋 （ 陈兰彬 ）星使进京 ，
至十 月方 回上海

”

。
①其

间 ， 盛氏亦南下赴宁乡试 ，就并购案之可能性协商于南洋 ，
必在其

活动范围 。 唐廷枢随陈兰彬北上 ， 则负有争取总署认可并购案之

使命 。 陈 、唐北上活动之结果 ，乃有 １０ 月 ２４ 日 《太常寺卿陈兰彬

奏》 。 该奏以
“

商战论
”

为依据 ，呼吁清廷加大扶持招商局的政策力

度 ， 这是并购案获得总署认可 的标志 。
＠而盛宣怀 南下 活动的结

果 ， 似可以 ８ 月 ２ ９ 日 北洋对招商局
一

笔 ５０ 万两银的拨款为标志 ，

因为此举完全可 以视作北洋为争取南洋以百万两资助金支持并购

案而作出的姿态 。
③不过 ， 北洋这笔巨 额拨軟的意图是 多重性的 ，

联系到三个 月后并购案的完全落实 ，其作为向 招商局提供投机旗

昌股票之资金的主观意图亦是难 以否认 。 因 为 ，光绪六年 １〇 月王

先谦 《奏招商局关系紧要宜加整顿折》 ， 就唐廷枢等挪用 该项北洋

① 光绪六年 《盛宣 怀拟 ： 对王先谦参劾 招商局唐廷枢辩驳词＞ ， 转 引 自夏东元编 ：

《盛 宣怀年谱长编 ＞ ，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，

第 １ ２ ２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二年十 月二十 四 日 《太常寺 卿陈 兰彬奏 ＞ ， 《洋务运动 ＞ （六 ）
，
第 １ １ 页 。

又
，
光绪二年十

一

月二十二 日 《招商局禀 ＞ 、光绪二年十二 月 初五 日 《江督 沈葆桢奏美国

旗 昌 公司愿并归招商局折＞
， 均包含与 陈兰彬奏互动的成 分 。 以上禀 、折见 （中国近代

航运史数据》第
一

辑 ，第 １ １ ７０
、

１ １ ７４ 页 。

③ 见光绪二年 《盛宣怀上李鸿章禀 ＞称 ：

“

惟 目 前需项内有添置保大 、丰顺海船两

号
，
江 宽 、江永江船两号 ，需本将及六十万之多 ，

一时凑股
，
商 力恐不能及 。 唯 有吁乞 宪

台
，
谕念添置轮船实为推广起见 ，不拘何项公款 ，先行挪发五 、

六十万两给领 ， 仍照天津

练馅七厘缴息 ，或照江浙公款八 厘缴息 ， 如须分次提用 ，请于三个 月之 前先行 饬知 ，如

期呈缴
”

。 又
，
光绪二年十二 月 初十 日 《盛宣怀上 南＃大臣禀 ＞称 ：

“

时 因添造轮船汇 欠

钱庄各款数十万之多
？…本年七月 赴烟 台

，
仰蒙北洋大 臣准发 巨款 ， 旧逋

一 清
”

。 其

时
，
李鸿章在北洋经费紧张 、淮系裁 军行动 已提上议寧 日 程的情况 下满足 了招 商局所

需 。 此次拨款后 ，招商局内 官款达 ９ １ ． ８万 两（其中北洋有 Ｓ８ 万两 ）的局面 ，在 客观上 有

利于促成南洋资助并购案 。 后在南洋资助并购窠之专款尚未到位 的情况 下 ， 招商局 于

十一 月 十九 日 、十二 月十八 日 向旗 昌 方 面交付共 计 ４０ 万两的第一 、 二期并购款 ，
应与

此项北洋拨款支持有关 。 盛宣怀二禀见吴伦霓霞 、王尔敏合编 ： 《盛宣怀实业 函电稿＞ ，

香港中文大学 １ ９ ９ ３ 年版 ，第 １ ５ 页 ； ＜盛宣怀年谱长编 ＞第 ５ ９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７３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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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款投机旗昌股票事提出以下质疑 ：

值 旗 昌 洋 行公 司 亏折 ， 其股 票 每 实 银 百 两仅值 五 十 两 上

下 ，唐廷枢 等诡 称 商局 现又 赔 亏 ， 须 六 、 七 十万 两 可 以 弥补 ， 向

李 鸿章 多 方要求 。 李鸿章允 为拨款 ，集 资约共 五十 万 两…… 炬

唐廷 枢等领款 后 ，并不 归 公 ， 即 以 此项私 自 收 买旗 昌股票 。

①

王先谦此说当不乏有沪上商业社会之观感的依据 。 然无论其真实

情況若何 ， 因涉事人少 ，甚至朱其昂 、其诏兄弟都被遮蔽在事外 ，竟

至李鸿章能以
“

收买股票一节 ， 虽难保其必无 ，
恐亦难得确据

”

回应

王先谦之质疑 概见李氏在该事上庇护当事诸人之一斑 。 事实

上若王先谦之指控得以落实 ，则责任最重者乃盛宣怀 ，
而非唐廷枢

等 。 原因除盛宣怀作为官方委员的身份外 ，
还有他在促成并购案

①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六 日 王先谦 《奏招商局关系紧要 宜加整顿 折＞ 〇 另
，
该奏有

“

将所领帑银百万两作为先付半价 ，
实即划归伊等前收股票抵作十 成之银扣算入己

”

之

说
，指南洋资助并购专款 １ ００ 万两用 作光绪三年正 月 中前分三次 支付 的并购款 ， 招商

局在低价位所购旗昌股票所值 ２０ 万两 即在其 中得全額兑现 。 又
，
光 绪二年十二 月二

十四 日李鸿章 （致唐景星 、徐雨之二观察 》谓 ：

“

惟奉 旨饬拨各 款 ，
两 江五十万 自可 分批

给领 ， 连湖州丝商顾 （顾福昌 ，号春池 ，前旗昌 轮船公司买办 ，
时 已故世 ） 、陈 （陈 煦元 ）

二

姓原 有股份二十万抵算 ， 是明年正 月应付六十万当无缺乏
”

。 所谓
“

抵 算
”

，
即以招商局

股票
“

抵算
”

顾
、
陈所拥有的旗 昌 轮船股 票 。 因顾 、陈不接 受招 商局股票 ，

此 ２０ 万 两也

是现银交付的 。 由此构成 王先谦上说的误解 。 以上 资料依次 见 ＜王先谦 自定年 谱＞ ，

＜葵 园四种＞岳麓书社 １ ９８６ 年版
，第 ７０ ６ 页 ；

《李文忠公全书 ＞朋僚函稿 ，卷十六 ，页三十

七 、三十八 ；《唐廷枢研究 》第 １ ８ １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六年十
一

月 ＜代李伯相复刘 制军书 ＞ ， ＜庸 盒文 别集 》第 １６ ２ 页 。 事后 ，
朱

氏兄弟对其被遮蔽在旗 昌 股票投机事外大为恼怒 ，见光绪二年十 二月 初 五 日 （朱 其诏

致盛宣怀函》称 ：

“

回沪后 悉旗 昌股份骤涨至
一 百三两

，
局中一股不 买 。 如其 隐瞒 ，

则欺

人太甚
ｉ
如实不买 ，则呆纯异常 。 其生意之本领 ，概可 想见 。 大有豫竞 在七 十左右 ，买

到六百余股 ，
所谓强将之下究无 弱兵 。 唐 景星所开之崇德庄 ，

买到 千余股 。 初一 日 旗

昌 议事 ，每股可分
一

百余两 。 诏因雨之吩咐 ，
并嘱福 昌不动手 ，

以致
一股不到手 。 虽財

运之不通 ，
实雨之之误我 ，

气极
！

”“

大有豫
”

钱庄属盛氏家族名下 ，
朱 其诏故作此 说含指

责盛宣怀之意 ，
而此时盛氏在招商 局事上 已与朱 氏兄弟多有合作 了 。 朱函 见 《轮船招

商局》第 ３８
—

３ ９ 页 。

？ １ ７４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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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积极并 出格的表现 。 尽管 当时盛氏之行为背后潜含的风险尚

不清晰 ，但作为引进南洋百万巨款之经办人 ，他对 自己在其 中承担

的责任之重还是应 当有清晰意识的 。 盛宣怀甘愿在促成并购案中

承担起远高于唐 、徐的政治责任 ，意味着他寄予并购案成功的期望

比商人更趋复杂 ， 除个人经济上的获益外 ， 似还有以 并购案积 累
“

劳绩
”

以达成
“

引见
”

的仕途目 标 。

三 、 旗 昌轮船公 司并 釣案
——

来 自 沈葆桢 的 支持

光绪二年 由于李鸿章对并购案热情的逐渐升温 ， 固然亦会有诸

如投机旗昌股票谋利之心 ，但绝不至于冲动 。 烟 台对英交涉的 成

功 ，

一

定程度上挽回 了李鸿章因 马嘉理事件后政治上之颓势 ，
因此

他对借助并购案壮大招商局有了更积极的心态 。 另外值得提及的

是 ，该年因左宗棠西征的协饱 ，清廷对地方财政的压力 日趋严厉 ，在
“

商战论
”

之政治名义下将地方资金移作资助招商局并购美商旗 昌

轮船公司用 ，应是规避西征协饱的合法有效途径 。 这不但应视作此

间 ５０ 万两银的北洋官款拨入招商局之背景 ，亦是此后 １ ００ 万两银

的南洋官款在资助并购案的名义下拨入招商局之背景 。 不过 ，作为

南洋官款资助并购案的决策者 ，沈葆桢对并购案寄予的期望显然不

同于李鸿章 ，原 因在李鸿章乃那
一时期极端务实主义政治家的代

表
，他的决策依据多落实在个人的及集团 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基础之

上 ，而沈深袖的决策则必须有宏大的政治 目标为依托。 因为作为林
^

则徐的外甥兼女婿 ，沈葆桢从来以林的事业及 思想的继承人 自 居 ，

他对坚守林则徐、魏源所倡言的
“

师夷长技以制夷
”

的思想表现出非

同寻常的执著 。 尽管 自同治十三年 （ １８７３ ）后 ，沈葆桢 由政治上与左

宗棠结盟转向与李鸿章结盟 ，但在思想及行政作风上则继续保持着

与左宗棠的一致性 ，尤其在坚守
“

师夷长技以制夷
”

的立场方面。

而伴随着中西方关系的重趋紧张 ，沈葆桢在政治上对抗李鸿

．
１７５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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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亦趋于公开化 ，他对李鸿章从事烟台 条约谈判的 内容有不可遏

制之愤怒 ，甚至于针对交涉成果 中有关吴淞铁路由 中 国政府全价

收购 自办的解决方案
，
公开放言 ：

“

中 国一经收买 ， 即便毁废
”

， 以示

坚决抵制 。
？因此 ，在 同时进行的旗 昌轮船公司并购案 中 ， 沈葆桢

之资助决策的动机绝非基于南北洋合作之立场 ， 而基于该案蕴含

的政治意义 ， 即西方势力将被逐出 中 国航运业之前景 。 据参与其

事的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称 ， 沈氏之决策资助 并购案系受
“

为 身家

辞 ，为国家办
”

之使命感所驱动 。
？所谓

“

为国家
”

者
，
即实现

“

制夷

攘外
”

的政治 目标 。 为达此 目标 ， 沈葆桢一贯有不顾惜经济利益的

政治道德激情 。

③这也是李鸿章明知沈葆桢在政见上 已 与 自 己分

① 光绪二年九 月 《代李伯相复冯观察书 ＞ ， （廄 倉文 别集 》第 ８０ 、 ８ １ 页 。 因沈庚桢

拒绝任 何允诺英 商继续运营吴淞铁路 的妥 协方案 ，唯 有中 国政府全价购 回 自主运 营 。

七月二 十九 日李 鸿章 自烟 台返天津 政府必欲毁平 车路
”

的 消息见报 ，
并称

“

此说相传

已 久
”

。 面对沈氏的过激反应 ，李鸿章冷静处置 ，
因此前致冯浚光 函有如下之 说 ：

“

幼帅

所 虑各层 ，均系老成持重之见 … … 届时 （指英方运 营一年后购 回 ） 即可 察其 利弊之有

无 ，置为定夺 ，若果无亏折 ， 中国亦何妨 自 办
”

。 另 ，八月二 十七 日李鸿章｛复沈幼丹制军＞

称 ：

“

铁路如何归宿 ，卓懦 （ 冯浚 光 ） 、杏 荪等会商有无成议 。 乞公 与子键中丞 （苏 抚吴元

炳 ）俯徇众论 ，妥与转 園
”

。 从中可见李氏对沈 氏的容忍及委曲求全 。 引文见 ＜火车宜 照

常设行 》 ，＜ 申报 ：＞ １８７ ６ 年 ９ 月 １ ８ 日
； 《李文 忠公全书＞朋僚函稿

，卷十六 ，
页二十六 。

② 光绪七年二 月十三 日 （梅启照 致盛宣怀 函＞ ， （盛 宣怀实业朋僚函稿＞第 １０９ ３

页 。 除光 绪二年 的吴淞铁路 收购 粜和旗 昌轮船公 司并购粜 外 ，光 结元 年沈 葆桢还 以
“

不在价值之多寡
，
而在事后之不生枝节

”

为立场 ，推 动闽政府以近 １ ６ 万元代价购 回福

．

厦及马尾 电线 。

＇

又 ，吴淞铁路于光绪三年十二月道拆除后 两江督部 照会丹国公 司撤

去上海电报
”

，即终止了丹麦大 北电报公 司在吴淞的岸上运营活 动 。 资料见 光绪 元年

十 月初六 日 《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奕欣等奏 ＞
， 《洋务 运动 ＞ （六 ）第 ３ ３ ３ 页

； ＜郭嵩 焘 日 记 ＞

第三卷 ，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８２ 年版 ， 第 ４ ３ ６ 、 ４５ １ 页 。

③ 如沈葆桢主持购 回的福？ 及马尾电线拆除后 虽有 移建于台湾之设想 ，但事 实

上直至光绪二年仍处
“

必致废坏
”

的
“

搁置
”

状态 。 光绪三年春夏之交 ，沈葆桢曾与 冯浚

光论及即将购 回 的吴淞铁路拆 卸后 的利用可 能 ，所谓
“

移至武 穴转运煤斤 ，
或留置上海

制造局
”

，
只能作废弃之理解 。 资料见 光绪二 年四 月 十一 日 ＜ 复冯卓儒观察 ＞ ，

ｃ李文 忠

公全书 》朋僚函稿 ，
卷十六 ， 页十三 ；冯 浚光 ： ＜ 西行 日 记 ＞ ，

《清代 日 记汇抄 ＞ 

上海人 民 出

版社 １ ９８ ２年版
， 第 ３２ ２

—

３ ２３ 页 。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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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扬镳 ，但烟台期间他仍有并购案
“

极以为应办 ，但以百万巨款 ，必

赖南洋主持
”

之设想的原故 。

同年 １ １ 月初 ，徐润独 自在沪与旗昌轮船公司达成
“

共计二百

二十二万两
”

之并购价 ，并
“

两造允可 ，先付定银二万五千两 ，另给

凭信 ，订定先交银百万 ，其余分期陆续付解 ，商定大略
”

。 尽管徐润

以
“

事后追维 ，未免 出于 冒昧
”

，言其完成此项 交涉的 冒险性 。
＠但

就招商局的经管体制而言 ，将并购案推进至如此程度 ， 必得有政府

的授权 ，尤其得有沈葆桢确有资助百万 巨款之意 向为前提 。 若该

前提尚不明 朗 ，非但徐润不敢贸然交涉 ，
且此后落实南洋资助的工

作亦绝不至于开展 。 关于招商局与南洋就落实资助款问题进行的

交涉 ，各方 自有陈述 。 招商局方面 ，徐润在 自叙年谱题为 《招商 局

及仁济 、仁和公司缘起》文中 留有以下记录 ：

彼时 电 线未通 ， 乃专人 至福 州 促唐景 翁返沪 ， 余 即持 二万

五 千之定单赴 武 穴 就 商 杏 翁 ， 并 将 此 事 如 何匆 迫复 述 一通 。

承杏翁 赞许 大有 识 见 ，乃 同 回 南京 ， 适唐景 翁亦 至 ， 公 同 商 酌 ，

梅方伯 、桂 芗 亭 、黄幼农观察均 以 为 是 ，约 同上辕 禀 见 。 沈 文 肃

公初 以 无款拒之 ，继经杏翁指 筹各款 约近百 万 ，措词得体 ，颇 动

宪 听 ， 然款项仍未足 ，须再 筹 商 。 次 日 杏翁复 同梅方伯 等 稟见 ，

又指某处有 二十万金 可拨 ， 并经梅方伯等赞助 ，事得 有成 。

？

从中可见 ，盛 、唐 、徐齐集南京争取南洋支持 的工作推进得十分顺

利
，
即在迅捷获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两江财政高官

“

均以为是
”

的

①＜徐愚斋 自叙年谱＞页十九 。

② （徐愚斋 自 叙年谱＞ 

页十九 。 梅启照 （ １ ８ ２６
—

１ ８９４ ）字筱岩 ，南 昌人 ，
咸丰二年进

士 ，
时任江宁布政使 ；桂ｆｔ庆 ，字芗亭 ，

与湘系关系密切
，
同治中期 以来长 期任职江宁 ，

时

有道员衔 ，光绪五年沈葆桢病故 时 ，桂 氏以代理江 宁布政使的身份主持沈氏后事 ；黄祖

络
，字幼农 ，

江西庐陵 人 ， 监生
，
长期 任职 两江 ，

１８８１ 年
“

总办 皖岸督 销局二 品试 用道
”

，

１８９ ４ 年曾 出任江海关道 ，
１ ８９９ 年刚毅整顿江南财政报告书 ，

黄祖络列名招商局历任领导

层名录 ，并有
“

黄祖络江右富家
”

之说 。 《光绪朝东华录 ＞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４ 年版
，

．第 ４４ １８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７７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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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可后 ，他们共 同禀见沈葆桢 。 关于此次禀见之情 況 ， 沈葆桢 《奏

美国旗 昌公司愿并归招商局折》有以 下说明 ：

臣 于本 月 十 三 日 接据 招 商 局 禀称 旗 昌公 司 甘 心 归 并 ，

开价 二 百 五十余万 。 当 于 病榻传 见 局 员 盛 宣 怀 、 朱 其诏 、 徐润

等 ， 告 以 中 国 利权所 系 ， 当 极 努 力 为 之 。 第 须 谘 商北 洋 ， 会 筹

具奏 。 旋据面 禀 ： 洋人 以 冬至 后 十 日 为 岁 终 ， 中 国 之十 一 月 十

七 日 也 。 公 司 主办 三 年 更换 一

次 。 今年 适届 期 满 ，若逾 十 七

之 期 ， 则 受 代人来 即 无从 更议 。 失 此机会 ， 恐彼 国 复集 巨 商 以

倾 我 ， 则 非 力 所 能 支 。

”

臣
＇

语 以 旗 昌 并 后 ，
尚 有太 古 、 怡 和倾 轧 ，

仍 复未 已 。 据称 ：

“

太古 、 怡和船少 ， 旗 昌 业 已 归 并 ， 他族 势 当

降 心 相从 ． 纵使依 旧 争衡 ， 而 我所得之旗 昌 码 头栈 房 ，
已据便

地……且船 至 二十 七号 ， 保险可 归本局 ， 是又 开 一 利 源 也 ， 臣

因 饬盛 宣怀 等 即 日 由 轮船 回 沪 ， 向该公使坚 明 约 束 。

①

尽管不得见招商局十三 日之禀文 ，但据此可知禀文贯穿并购案将

致在华轮航业中西方势力渐衰的政治高调 ，
从而得到沈葆桢的全

力 支持 。 甚至招商局关于并购案定 约在时间上的急迫性 ，沈 氏亦

作出积极响应 ，所谓 ：

“

臣因饬盛宣怀等即 日 由轮船回沪 ，向该公使

坚明约束
”

。 沈葆桢此说 ，实际上已含允诺招商局与旗 昌 轮船公司

正式定约之意 。

②

① 光绪二年十二 月初五 日＜江督沈葆桢奏美 国旗 昌公 司愿 并归 招商局 折＞ ， 〈 中

国近代航运史资料＞ 

第一辑
，第 １ １ ７ ０

—

１ １７ １ 页 。

② 结合上述徐 润 、沈葆桢的相关陈述 以及二 十二 日 的招商 局禀 ，
可大致 淸理出

盛 、唐 、徐在宁活动情况 。
即十一 月 十三 日 三 氏禀见沈葆桢 ，

同 日
“

接 奉南洋大 臣 宪台

批准职局 （招商局 ）
所 禀

”

；

“

次 日 杏翁复 同梅方伯等 禀见
”

沈葆桢 ，
落实 了两江 ５０ 万两

资助款的出处 ， 由是三氏
“

于十一月 十五 日 回沪
”

。 另 ，
光绪二年十

一

月 二十二 日 （ 招商

局禀 ＞ （盛宣怀档 案藏件 ）称 ：

“拟请在于江南各库暂拨官本五十万两 ；
浙江 、江西 、湖北、

四川 、山东五省各拨官本十 万两 ，共成百万 ，
免其缴利

，
分年拔本 ，赛明办理

”

。 据 此说

可知 ， 当 时仅落实两江 ５０ 万两资助款 ，
因为最后 １０ ０ 万两全部落实中无四 川 、 山东两省

官款。 具体数据见＜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＞第一辑 ， 第 １ １７ ２ 页
； ＜轮船招商局＞第 ３ ７ 页 ０

？１ ７８．



近代 中 国经济

１ １ 月 １ ５ 日 盛 、唐 、徐 自 宁回 沪 于十一 月 十八 日公商定议 。

即于十九 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 ，并约于十二 月十八 日 付银二十万

两
，明年正 月十七 日 再付银六十万 两 ， 即行交盘 ， 统归招 商局 经

理 。 其余一百二十万两 ，分 别按期归结 ，大致 已定
”

。
①这意味着

并购案已 由交 易双方之间 的交涉阶段 ，转入实质性的 实施阶段 。

也就在这种情况下 ，作为并购交 易 中 同一方的合作 者
——

招商

局和官方
——

才着手解决双方在资助并购之官款定性 问题上的

分歧 。

在南洋资助并购官款 １〇〇 万两银之前 ，招商局内 已有 官款近

百万两银 。 其引进官款之理由 ，多以购船急需为名 ，且统一定性为

有息借款 ，仅在利率上略有差异 。 因此招商局与南洋政府在商讨

并购案之可能性时 ，资助官款的利率是难以回避的 ，尤其在盛 、唐 、

徐南京之行具体落实资助官款出处 的情况下 。 显然 ， 在该 问题上

存在令双方均感棘手的分歧 ，但其时并购案箭已在弦有不得不发

之势 。 招商局方面 ，除已 向旗 昌 交付了
２

．５ 万两定银外 ，还有个人

购入 了大量旗 昌股票 ；官方方面 ，则是沈葆桢此前已有诸如
“

中 国

利权所系 ，
当极努力为之

”

的表态 。 因此 ，分歧只能 留待并购 案既

成事实之后解决 。

１ １ 月 １８ 日 定约 ，盛宣怀 、朱其诏 、徐润
“

即 日 赴宁晋谒南洋大

臣 ，禀商
一切

”

。

？定约本系获准之事 ，且条款亦系预知 ， 但事后汇

报仍需盛、朱 、徐共 同赴宁 ，原因就在招商局方面寄希望此行
一举

解决资助官款的定性问题 。 这也是盛 、朱 、徐 ２ ２ 日在宁递呈招商

局请准并购案正式禀文中 的首要议题 ，该禀将资助并购官款定性

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 初五 日 （江 督沈葆桢奏美国旗 昌公 司愿并 归招 商局折 ＞ ， 《中

国近代航运史资料》第
一辑 ，第 ｎｎ 页

，

。

② 光绪二年十
一

月二十二 日＜招 商局禀 ＞ （招商局档 案藏件 ）
， 《中 国近 代航运史

料 ＞第一辑第 １ １ ７６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７９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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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为期十年的免息借款 ，所谓 ：

“

可否仰求宪台 奏明各省筹拨官本

银一百万两 ，发交商局 ，免其缴利 ，分 作十年拔本
”

。
？其实该禀行

文间 已显示出 官方拒绝免息借款定性之立场是早 已明 朗 的事实 ，

因 为禀文反复干这样一种立场的表达 ，即招商局主要是出 于国家

政治利益而主张并购案的 ，在轮航业竞争空前激烈的经营环境下 ，

并购案于招商局的经营是利弊共存 。 为了达成这种意图 ， 禀文甚

至不惜公开招商局经营严重亏损之事实 ，所谓
“

本年除去开销 ，尚

不敷
一

分官利 ，船 旧总未按成折去 ， 暗中 不免 折耗
”

。
？以此 为基

础 ，禀文就资助官款免息主张之正当性进行 以下阐述 ：

说者 谓公 中拨 助 巨款 而 复 请 免 利 ， 未 免过袒 于 商 。 窃查

泰 西各 国 轮船公 司 ， 其 国 中 莫不 按年津 贴 ， 多 则 百 余方 ， 少 则

数 十 万 。 即 弹 丸如 曰 本 创 设 三 菱公 旬 ， 其 国 亦 按年津贴 二十

五万 两 。 揣其 意 非 必 期报上 而 益
：

下 ， 实非 强 中 而 制 外 也 。 我

国 家 经费 有 常 ， 既 不 能 岁 糜 数 十 万 之 津 贴 ， 而 倘 不 能助 以 官

本 ， 强吾 商集竭嫌 以 将之资 ， 而 使争 胜于 劲 敌 ， 是 何异驱之 战

而 不馈 以 饷也 。 或助 以 官 本吾 商担成败未定之 局 ， 而 反坐 收

其未利 ，是何异 劝之垦 而 先 聿 其租也 。 ．

且 此局 为 洋 务一 大 问

题 ， 公家所 关 系者在 强弱 ， 商 民 所 关 系 者在 盈亏 。 计盈亏者在

利 ，论强 弱 者并 不在利 。 因策 自 强 而 犹分其利 已 失大体 ，
因 分

其利 而 转误 自 强更失大 计 。 而又 不止 此 也

① 光绪二 年十
一

月 二十二 日＜招 商局禀 ＞ （ 招商局 档案￥件 ） ， ＜中国近代航运史

料＞第
一辑第 １ １７ ５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二年 十
一

月二十二 日 ｛招商 局＊ ＞ （招商局档 案藏件 ） ， ＜中 国近代航运史

数据 ＞第
一

辑第 １ １ ７４ 页 。 又 ，招商局 第三届 （光绪元 年七 月至二年六月 ）年报发表本 当

在光绪二年秋 ， 但却延误至次年三 月 。 原 因除该年度效益极差 外 ， 还因唐 、徐在此情况

下仍坚持兑现商股
“

官利
一分

”

之承诺 。 招商局 （本 局编 年纪事＞就该年度之经营效益 ，

概括为 ：

“

收支结余项下 ，除派股息官利一分外 ，
计亏银三万五 千二百余两 、 且这是 尚

未 计入轮船折 旧 的统计资料 。 《招 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 ＞第 ４６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二年 十一 月二十二 日 《招商 局禀
＞ （ 招商局档 案藏件 ） ，

《中国近代航 运史

料 ＞第一辑第 １ １７５ 页 。 这段文字为盛宣怀档案藏件中同禀所无 。

？ １ ８０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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禀文中所谓
“

倘不能助 以官本 ， 强吾商集竭蹶以将之资 ， 而使争胜

于劲敌 ，是何异驱之战而不馈以 饷也
”
一说 ， 当指政府主张并购却

又不予资助 ； 而所谓
“

助 以官本 商担成败未定之局 ，
而反坐收其

未利 ，是何异劝之垦而先索其租也
”
一说 ， 当是言政府资助并购却

又将资助款定性为有息借款 。 此二说 当均针对沈德桢在并购案问

题上
“

告以中 国利权所系 ，当极努力为之
”

之表态而来 ，
言明官方若

不能为并购案作 出相应的经济利益牺牲就将 因此陷于不义之境

地。 招商局如此务虚不务实的 作法 ，
虽有阻止汰德桢将资助并购

官款定性为有息借款之效果 ，但却毫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， 因为

南洋对招商局此说 自 有所准备 。 要设计出摆脱遭不义责难之对

策 ，对沈葆桢及其幕僚并非难事 ， 具体可见沈探桢的 《奏美国旗 昌

公司愿并归招商局折 》 。 该奏在 以
“

其乞免息银
一节

，
臣 以为难予

准行
”

， 断然拒绝招商局之免息要求后提出其主张 ， 即将资助官款

定性为政府注入招商局 的资本
——

“

官本
”

， 而官本要与 招商局吸

纳的商本居于 同等地位 ，所谓 ：

“

甘苦与 同 ， 官商
一体 ， 商得若干之

利 ，官亦取若干之息
”

。 沈氏甚至进而建议 ：

“

北洋大臣从前所发官

帑 ，可否饬令并照官商
一体之意

”

，即此前招商局内 的 ８ ３ 万两官款

也统作官本。
？

沈葆桢之官款
“

官本
”

说 ，在政治道德４：的正当性建立在两方

面 ：其
一

，若不追究官款能否长期稳定地维持其在 局内 的状态 ，政

①
’

见光绪二年十二 月初五 日 《江督 沈葆桢奏美 国旗昌 公司愿并 归招商 局折 》 。

又
，
光绪二年十

一

月二十二 日＜招商局禀 ＞ （招商局档．索蔵件 〉就资助并购粜官款区 别于

此前入局官款的特殊性 ，有如 下强调 商局 前后需本四 百万 ， 仍应官商 各半 ，
方能 持

久 。 官本二百万 ，
必须有

一百万 免缴官利
，
既借为 商股之饵 ，

且 可以 利归本 ， 按年拨还

十万
，
商力可纾

，
官本有着 ，

无俟奉提 ，克期清楚 ，此暂存官本之不足虑也
”

。 所谓
“

官本

二百万
”

，其中
一百万属于明确为有息借款的乃已经在 局内的官款 。 因此

“必须有
一百

万免缴 官利
”

，
是指 尚未到位 的资助并购 案之专款 。 这是招商局借 回应外 界质疑 其归

还 官款能力之机 ，
表明资助并 购官款无 息要求 的正 当性 。 此禀文见 《中 国近代航运史

料》第
一辑第 １ １ ７ １

、
１ １ ７２、 １ １ ７４ 页 。

？ １ ８１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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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方面似有权要求官款作为官本 ， 享有与商本同等权益 ；其 二 ， 招

商局内商本之权益设计不合理 ，商本享有
“

官利一分
”

的固定股息

分益 ，即股本收益与企业经营效益脱钩 ，这是有违股份制企业原则

的制度设计 。 在一般舆论看来 ， 招商局若希望剥夺官款享有之利

益 ， 它本身完全可以放弃商本官利一分的不合理之收益为代价 。
？

因此 ，沈葆桢此番设计在应对招商局主张资助 官款免利的政治高

调 ，而避免 自己陷于不义之责难是相当有效的 。 不过事涉权益的

问题 ，绝非仅在政治道德之层面务虚所能解决 ， 因 为如若诉诸法

律 ，此 中是非要害必归于招商局 ，即在推进并购案中 招商局表达的

究竟是有息借款 ，抑或是以 吸纳
“

官本
”

方式筹资的意愿 ？ 招商局

商办股份制企业之名 分 ，
决定在这样性质之问题上其 自决权髙于

长官意志 ，除非置引发中 国最大 口 岸城市上海 的 中西方商业社会

的动荡而不顾 ，清政府难以 改变如此的现实 。
？沈葆桢尽管有意无

视现实 ，但还是意识到应对李鸿章反对的难度 ，为此他有背常情地

加快奏准之步伐 ， 以避免李鸿章参与意见 。
③招商局 １ １ 月 ２２ 曰 禀

后不足半月 ，十二月初五 日 并购案获清廷批谕准行 。

① 商股
“

官利
一

分
”

的制度设 计 ，在 当时上海 中西 方商业社会 中是有其生存基 础

的
，
因为当时除英商太古外 ，其他在 华外 商轮航企业对 其吸纳的华 商股本 ，均有如此 制

度性待遇 。 如光 绪三年九 月二十 九 日 李鸿章 （论维持 招商局 ＞

所称 惟是太古系英 国

富商集资而来 ， 闻其 国例每 年只 取 息四厘
”

。
《李 文忠 公全 书 ＞译署 函稿 ，

卷七
，
页二

十二 。

② 尽管招商局未正式任命
“

督办
”

，但社会 及官员在涉 商事务方面从思想 到行为

上对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 制模式的依赖却是根深蒂固的 ， 沈葆桢在并购案 决策 中的轻率武断

正反映 了 旧体制环埦的 存在 。 沈葆桢既无知于近代性的重 大商务活动之利害关 系 ，又

无知于政府在此类涉商事务 中 拥有的权限 ， 在沈氏看来 ， 招商局必 须认 同其 关于 官款

作为
“

官本
”

之主张 。

③ 如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五 日 《江督沈葆桢奏美国旗 昌公 司愿 并归招商局折 ＞谓 ：

“

北洋大 臣直隶总督臣李鸿章 业经谘商 ，
尚未接到复文 ，是 以来经会衔谨奏

”

。 ＜中国近

代航运史资料 ＞第一辑第 １ １ ７２ 页 。

？ １８ ２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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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盛 宣怀与唐廷枢 、徐润 对
“

官本
”
一说的 不 同反应

关于资助官款定性之问题 ，分歧 自始就存在 ，如若正视分歧的

严重性 ，直至 １ １ 月 １ ３ 日 招商局禀见沈葆桢时 ，
并购案仍有就此止

步的余地 。 显然 ，当事诸人沈葆桢 、盛宣怀及唐廷枢 、徐润均有意

无视分歧的严重性 ，盲人瞎马地 自 以为事态终将按 自 己的意愿发

展 。 １ １ 月 １ ９ 日正式定约 ，并购案既成事实 ，分歧被推至必须予以

解决的局面 ，而双方仍缺乏务实解决问题之态度 ，双方的摊牌势将

导致分歧进一步扩大 。 依据
“

官本
”

说 ， 商本若要保证其官利
一分

之利益 ，官款就必要有一分的借款利率 ，而以往官款定性为有息借

款 ，

一

般享有最髙不过 ８ 厘的利率 。 唐廷枢 、徐润丝毫没有为实现

并购案而牺牲商本官利一分利益的思想准备 ，他们拒绝沈葆桢
“

官

本
”

说的坚定性 ，还来 自对招商局体制上的考虑 。

身份的特殊性决定盛宣怀是促成并购案中 的最大冒险者 ，

？

而其冒险性与其归咎于无知 ，不如归咎于冲动 ， 各种与个人相关的

利益欲求令他忽视了招商局具有股份体制的重要意义 ，使他对并

购案后政府加大招商局事务的干预权抱有过于乐观的预想 ， 其中

包括任命
“

官督办
”

可能性之预想 。 并购案初成 ，招商局 即在资助

官款定性问题上与南洋政府形成激烈对抗 ，这不能不令盛宣怀有

几分危机感 ，现在他必得要正视招商局具有的股份制企业性质 ，所

谓
“

生意盈亏均归招商 ， 与官无涉
”

，

？意识到招商局在并购交易中

的主张是必须得到重视的 ，即招商局与政府在官款定性问题上的

意见分歧 ，
不存在政府压服招 商局接受的可 能性 。 此后招商局与

① 见徐 润称 ：

“

（旗昌 轮船公司 ）归招 商局接 管 ， 而商 局根 基从此巩固 ，
皆盛杏翁

之力为多也
”

。 ＜徐愚斋 自叙年谱 ＞页十九 。

② 同治＋—年三月 《盛宣怀上李傅相轮船章程＞ ， 《盛宣怀年谱长编 》第 １ ４ 页
。

．
１ ８３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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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间就该问题漫长的讨价还价中 ，
可想而知盛宣怀之处境尴尬

且艰难 。 当年 １ １ 月 ２２ 日
，盛宣怀 自禀见沈葆桢后不久 ，就起摆脱

被动处境之念而欲辞招商局职 。 尽管不宜怀疑盛氏辞职之念的真

诚性
，

？而他递呈南洋的
“

禀销商局差
”

的禀文 ，
却又令其此举的动

机变得扑朔迷离 ，禀文编织的辞职理由有以下
一

说 ：

（并 购案 ） 蒙 宪 台 俯 准 ， 奏请拨款 官 商
一 律合 办 ， 利 害 共

之 。 大局 转移在 此 一举 。 然 此后 官 本 多 于 商本 ， 责成 愈重 ， 报

称愈难 。 职道兼顾未遑 ， 厕 名 无 益 ， 实 不 敢 稍 存 恋 栈之心 ， 重

速素餐之 谤

盛宣怀此说道出沈葆桢
“

官本
”

说的要害处 ，即关涉招商局体制改变

的事实 。 若
“

官本
”

说成立 ，则并购案后招商局 内官本多于商本 ，令

盛氏摄取
“

督办
”

之地＆的要求变得理直气壮 。

“

厕名无益
”
一句 ， 则

表达他对 自己在招商局内之地位与责任不相符合状况的不满 ， 因此

禀文最后建议
“

是否须添派大员督办以一事权
”

，

？包含有他以获
“

督

办
”

之任命作为其在招商局尽职之条件 。 不能 因为该禀 而断言盛宣

怀蓄意借并购案摄取
“

督办
”

之权 ， 因为他毕竟 了解李鸿章在该问题

上的立场 ， 即无意招商局现有经管体制因并购案而发生任何变化 ，

只是沈葆桢
“

官本
”

之说又挑起盛氏摄取
“

督办
”

之欲念而已 。

？

① 光绪二年十二 月初五 日＜朱其诏致盛宣怀函 》称 ，吾 弟上禀辞去招商局差 ，此

次奏稿吾弟褒然举首 ，辞更不甚妥洽 ， 恐南洋见怪耳 。 家 兄 （朱其昂 ）意 力劝吾弟且缓 。

即使坚辞
，
何不明年大驾 到沪 会晤 后发禀 ， 如何 ？

＂

从 中可见盛宣怀 向朱氏兄弟表达的

是真实退出招商局之意 。 朱函 见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３ ８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二年 十二 月 初十 日 （盛宣怀上南洋大臣禀 ＞ ，转引 自 （盛宣 怀年谱长 编》第

５ ９ 页 。 尽管
“

官本
”

之说有利于委派
“

督 办
”

，但从光绪三年盛
＇

宣怀 多次参与唐廷枢 、徐

润力争官款
“

无息
”

之主张 ， 可知盛氐未参与南洋
“

官本
”
一说的策划 。

③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 日 宣怀上南洋大臣禀＞ ，
转引 自＿怀年潘长编＞第 ５９ 页 。

④ 据光绪三年五 月初 四 日 （朱其诏致盛宣怀 函＞称 ，
时北洋主管招 商局事 务的 官

员丁寿 昌有
“

闻人 说局事杏生 有独办之 意
”
一说 。 所谓

“

独办
”

，指盛 宣怀 以招商 局
■？

督

办
”

独揽大权 ，
必有 致唐 、徐出局的结果 。 该函见 《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４４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８ ４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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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的发展则完全出乎盛宣怀预料之外 ，
他谋求

“

督办
”

的意

愿甚至得不到沈葆桢的同情 ， 沈氏以极严厉的措辞拒绝他辞职 ，所

谓
“

即使李伯相准另派大员 ，亦须该道为之引翼
”

。
？即若李鸿章允

准盛氏辞差重新委派北洋委员 ， 但盛宣 怀必须作为新委员的担保

人 ，继续对资助并购案 官款之利益承担责任 。 这不但泼灭 了盛宣

怀谋取
“

督 办
”

之欲念 ， 而且 引 发他对事态进一步演变的 严重

不安 。
②

相对于盛宣怀的情況 ，
唐廷枢 、徐润则未因沈葆桢之

“

官本
”

说

造成太大的困 惑 。 ．

１ ２ 月 初朱其诏＆盛宣怀通报消息 ：

“

局 中 日 来

会议加增水脚 ， 尚未定当 ，主政为景 、雨二君
”

。
？所谓

“

会议加增水

脚
”

，乃指与太古轮船公司交涉长江航线
“

齐价合 同
”

之事 。 事实

上
，唐 、 徐已将此情况及时通报于盛宣怀 ， 意在 由盛氏将此情况转

达于沈葆桢处 。
￥“

齐价合同
”

如 此敏感之举措 ，亦在有 条不紊的

推动之 中 ，足可见唐 、徐对于继续掌控招商局之信心 ， 自 然这是

来 自对李鸿章之招商局政策的信 心 。 总体而 言 ， 光绪二年李鸿

章对唐廷枢 、徐润的赏识稳定地持续 上升 。 前烟 台 条约期 间 ，唐

廷枢 以译员身份参与 中英谈判活动 ，开幕式上李鸿章 致辞 的英

① 光绪三年正 月初三 日 （沈葆桢札 盛宣怀文＞ ，＜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４０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正 月 （盛宣 怀致李鹤 章函 ＞称 ：

“

幼帅 赏假两 月
，
而退志颇决

”

，

“

易 不

函请 中堂 ，与
一

亲笔 以挽 留之 ， 则以后之气愈交融矣 ＇ 盛 氏该函作 于接沈葆桢拒其 辞

差札文 的次 日 ，他试图影响李鸿章主 动作出 对沈氏 友好姿态 ， 其中 包含 沈葆桢札对 盛

氏构成的压力 ，
以及对沈氏离江督任后 其前景 的不安 。 盛 函见 （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

门矿务总局 ＞第 １ ５ ３ 、 １ ５ ４Ｋ 。

③ 光绪二年十二 月初五 日 （朱其 诏致盛宣怀函＞ ，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３ ９ 页 。

④ 光绪二年十二 月十六 日
＜盛宣 怀上沈葆桢 禀 ＞称 ：

“

据 沪局 （徐道等 ） 函称
，
拟 与

太古洋商会议 ，酌加长江水脚
”

。 招 商局 有意盛宣 怀向南洋 报知将启动
“

齐价合同
”

之

交涉 ， 然盛氏在执行此项使命时 则刻 意 引发 沈葆桢对此举 的敌意 ， 禀文在 大赞沈氏 资

助并购 案为
“

强中制外 、裕 国保商
”

之举的背景下 报告
“

齐价合 同
”

。 禀 内所谓
“

甫经 归

并
， 即议加增 ，已非收拾人心之 计

”

，
并不在指 责 “

齐价合 同
”

有损 民利 ， 而在有损
“

制 夷

御外 ”之大计 。
盛函见 ＜盛宣怀 实业 函电稿 ＞第 １ ６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８５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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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即是
“

由唐 当 众宣读
”

，

？唐 氏的 出色 表现贏来西方外交人

士对他本人及招商 局 的赞 誉之辞 。
？李鸿章对唐廷枢的好感升

温
， 以至于在烟 台交涉后唐廷枢随陈兰彬北上赴京活动期 间 ，李

氏在 致陈兰彬函 中有所谓
“

景星 日 久 未 回
，
殊为盼念

”

之说 。
＠李

鸿章急盼唐廷枢来津 ，乃其欲委托唐氏履勘直隶开平矿产 ， 就开

平煤矿已有勘探成果提 出评估意见 。
？其时直隶磁州煤矿之计划

无果 而终 ，

？盛宣 怀所主持之湖北武穴煤矿亦呈 势将无望 的前

景 。 筹议海防后扩展洋务活动领域的唯
一

主项
——西法开采煤

矿 ，在 陷于前景黯淡的艰难局面下 ，李鸿章 寄希望于开平计划终

能有所突破 。

光绪二年秋李鸿章对唐廷枢的
“

殊为盼念
”

之心情 ， 以及次年

将主持开平矿的筹建委任于唐廷枢的信任 ，均发生于上述国 内环

境之下 。 在唐 、徐这样买办出身的商人与盛宣怀 、魏纶先这样湘 、

淮系僚属的子弟之间 ，此时李鸿章更倾 向于重 用前者从事具有开

创性意义的洋务企业活动 。 １ ２ 月 ２４ 日 ， 李鸿章函唐廷枢 、徐润作

如下之语 ，足可见此间李氏对唐 、徐信托之重 ，所谓 ：

“

（招商局 ）全

赖在事诸君子严立章程和衷协力 ，而两兄之肩 负更巨 ，责成更重 ，

①＜字林西报 ＞ １ ８７６ 年 ９ 月 ５ 日
，
转 引 自 《唐廷枢研究 ＞第 １ ８８ 页 。

② 参见 《唐廷枢研究 》第 １ ８８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二年九 月十二 日 《复 陈荔秋星使 》
，
《李文 忠公全 书 ＞朋僚 函稿

，
卷十六

，
页

二 十九 。

④ 光绪三年八 月初二 日 《李 鸿章 致盛宣 怀函 》谓 ：

“

直隶开 平矿产 ，
去 岁景 星履

勘 ，煤 质中等
，
陆运价 昂

”

。 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矿 务总局 》第 ２ ２５ 页 。 又 ，
光绪二

年 九月二 十九 日＜唐廷枢禀李 鸿章 》称 ：

“

窃职道廷枢荷承伯 中堂面谕 ，
驰赴开 平査看煤

铁矿情形 。 当于 月之十九 日 乘坐小轮船 ，
由大沽而至北塘 口 进发

”

。 转 引 自 《唐廷枢研

究 ＞第 １８９ 页 。

⑤ 如光绪元年十二 月十九 日 《李鸿 章 、 沈葆桢 、 翁同龢会奏折 ＞称 ：

“

其直隶磁州

煤铁经 臣鸿 【章 】
派 员査勘

，
该处距水 口较远 ，陆运维艰 ，

订购机器亦未运到
”

。 （湖北开

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矿务总局 ＞第 ４６ 页 。

？ １８ ６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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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惜勤劳 ，秉公筹划 ， 庶克有济 ，弟实时刻为之惴惴也
”

。

？后盛 宣

怀关于李鸿章该函有所谓
“

北洋大臣宪台手谕唐道 、徐道二人专责

经理
”
一说 ， 即李氏以此否定盛氏

“

禀请遴放督办 ， 以专责成
”

的建

议 。 从而光绪三年初盛宣怀携南洋官款来沪
，
不能不面对并购 案

“

议单已 定 ，银两已付 ，
交盘之事无从过问

”

的馗尬局面 。
？

五 、 盛宜怀与 李鸿 章的关 系终至疏远

李鸿章在盛宣 怀与唐 、徐间的选择 ，应该成为理解并购案后北

洋对招商局政策的重要参考之
一

。 并购案奏准清廷的次 日
， 即 １ ２

月初六 日李鸿章及时地以 向盛宣怀下达指示的方式 ，就招商局最

新重大 问题的并购案资助官款之定性问？作半表态 。 李氏 的指示

内容如下 ：

顷 奉廷 旨 允照 沈 帅 所奏 ， 由江 南借拨 五十 万 ， 浙 、 西 （赣 ） 、

鄂 共五 十 万 ， 各 当 事 当 可 陆 续 筹给 ， 生 息 若 干 如 何定议 ， 官 商

均分 ， 计亦须 数 厘 也 。 惟 商局 责 成 愈？ ，
诸 同 人 益 须认 真 经

理 耳 。

？

李鸿章显然不支持招商局无息借款的主张 ，所谓
“

生息若干如何定

① 光绪二年十二 月二十 四 日＜致唐景星 、徐雨之两 观察＞ 。 李鸿章 该 函结尾句

谓 ：

“

交盘之际
，
杏荪亦必到局 ，仍祈将详妥议 办情形 ， 随时示 知 ， 以释悬 系

”

。 另 ，光绪

三年正 月十八 日 ＜李鸿章致盛宣 怀函 ＞谓 ：

“

以后船只 既多 ， 生意仍 少……维持提 挈 ，全

赖任事诸君同心断金 ，
郦人实有忧盛危 明之虑

”

。 可见此间盛 氏与唐 、徐矛盾已趋公开

化 。 二函见 ＜李文忠公全书 ＞朋僚 函稿 ，
卷十六 ， 页三十八

；
《湖 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 荆 门矿

务总局 ＞第 １ ５ ７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五年＜盛宣怀上 【李鸿章 】禀 ：＞ ，
＜轮船招商局＞第 ９ ７ 页 。 徐润年谱 以〈李文

忠公致唐景星 、徐雨之两观察手谕 ＞ 为题 ，
收录光绪二年十 二 月二十 四 日李鸿 章函 。 见

（徐愚斋 自叙年谱 ＞ 

页二十 四 。

③ 光结二年十二月初六 日＜李鸿章致盛宣怀函  ＞ ， ＜ 

湖北 开采煤铁总局 、
荆门矿务

总局 》第 １ ４５ 页 。

？ １ ８７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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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
”

， 代表着他期待招商局与南洋政府最终能达成利率的妥协 ， 而

沈葆桢之官款作
“

官本
”

的主张 ，李氏 表态甚谨慎 ，所谓
“

官商均分 ，

计亦须数厘也
”

， 即 指双方若能在
“

商得若干之利 ， 官亦取若干之

息
”

的原则下达成妥协 ，官款
“

亦须数厘
”

利息之保障 。

新增官款之利 息的压力 ， 令李鸿章对并购案后 招商局 的前景

不敢乐观 ，从而有
“

惟商局责成愈重
”

的忧虑 。 在南北洋关系恶化

的背景下 ，李鸿章对发生在招商局与南洋政府 间的分歧的表态甚

为谨慎
，在资助官款之定性 问题上 ，他不但不欲引起沈葆桢的对

抗 ，亦无意 引起唐廷枢 、徐润的不满 。 年末李鸿章函唐 、徐 ，言及并

购款交付及款项来源问嗶 ， 却毫未涉及敏感的资助官款之定性问

题 ，唯
一

的解释是他无意激化在官款定性 问题上的官商对抗 ，他有

意以和缓的 、且包含某种利益交换的方式 ，说服唐 、徐认可将官款

定性为有息借款 。 李氏之用心 ，将为光绪三年后北洋执行的 招商

局政策所证明 。

李鸿章对盛宣怀辞招商局差作出 回 答 ，
已是在光绪三年正 月

十八 日 。 尽管盛氏先前有并购案后履行招商局内北洋委员职责的

承诺 ，李鸿章面对盛的辞差还是表现得相 当宽容 ， 甚至 以
“

商局买

并旗 昌 ，最足快意
”

之态度 ，表达其对盛氏在并购案中作为的赞誉 ，

其表达拒绝之意的用语亦极尽婉曲
，
所谓 ：

“

执事禀销商局差未遽

核批 ，三 月初到津再行集议
”

。
①李鸿章的表态 ，出 自其回复盛宣怀

上年
“

十二 月二十三 日来书
”

， 而盛氏此
“

来书
”

则显然是对李鸿章

十二 月初六 日关于官款定性之问题指示的 回复 。 有此背景 ， 就不

难理解正 月十八日李鸿章函 中文字的含义 ， 所谓 ：

① 光绪三年正 月十八 曰＜李鸿章 致盛宣怀 函 ＞ 。 三 月 系清 廷进行
“

引 见
”

候补 官

员的时间 。 因此 三月
”

是李鸿章就 其与盛宣 怀会面 的可能预期大略 言之 。 另 ，该 函

内
“

景星 留沪 自佳 ，
应俟其来津再与 商夺

”
一说

，乃 李鸿章 针对盛氏建议唐廷枢回沪 主

持局务而来 。 由此可见 ，盛 宣怀致 南 、北洋辞差禀可 能非 同件 ，且盛氏未对李鸿章直 言

委派
“

官督
”

的问题 。 李函 见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矿务总局＞第 １５ ８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８８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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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 局 章 程 ，若如尊 议 ， 从本年 为 始 ，修船 、买 煤 、 采 办 漕粮

及 马 头 、栈 房 等事 ， 涓 滴 归 公 ， 按年 核 结 ， 除应 将船 旧 折算 外 ，

即 仿泰西公 司 之例 ，预将一年 总 帐 刊 刻 ，所余利 息 ， 尽数 照 本

均分 ， 则 幼 帅 官 商 一律之说 ， 自 可 照 办 。 若 名 为 分利 ， 实 则 蚀

本 ，则 仍 以 官本取息 为 是 。 现在 江西 动拨仓谷银两 ， 即不 照 幼

帅 原议 ，仍 望会 商 同人
，从长 议一妥策 为 要 。

？

就表面性的解读 ，该段文字包含着盛宣怀对招商局历届年报 ，尤其

是对迟迟未能发表的第三届年报 （光绪元年七月至二年六 月 ）的质

疑 。
？但从盛氏关于年报制作及股息分配规范化

，

的主张 ，最后落实

在
“

幼帅官商
一律之说

”

，
即沈葆桢之

“

官本
”

说的议题之上 ，这意味

着盛宣怀的
“

来书
”

向李鸿章表达了其主张
“

官本
”

之说的立场 。 而

盛宣怀关于规范年报制作及股息派送的主张 ， 同时针对的商本和

官本 。

招商局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 ， 按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要

求 ，该局近期 内没有任何向股东派送股息的可能性 。 就盛宣怀之

立场而言 ，他是欢迎制约招商局内 商股
“

官利
一

分
”

不合理分配章

程的任何举措的 。 而前引李鸿章函中
“

幼帅官商
一

律之说 ， 自可照

办
”

所包含的不以为然之意 ，则是李鸿章本人的见解 。 李氏务实地

正视招商局难以达成规范化的现实 ，无论商本或會本 ，均不能容忍

没有股息派发的结果 。 函 中所谓
“

若 名为分利 ，
实则蚀本 ， 则仍 以

官本取息为是
”

， 即李鸿章认为在不能接擘 没有股息派发的情况

下 ，必然造成
“

名 为分利 ， 实则蚀本
”

的年报作假 ， 而官款作 为
“

官

本
”

后如此以败坏招商局而获利的前景 ，不若仍作为借款取息 。 最

① 光绪三年正月 十八 日 ｛李鸿章致盛宣怀函 ＞ ， 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矿务 总

局 》第 １ ５ ７
—

１ ５ ８ 页 。

② 盛宣怀关于年报制作及股 息分配规范化之主张 ，获得李鸿 ｉ章
“

该局章程 ，
若 如

尊议
，
从本年为始

”

的表态 。 无论其中
“

从本年为始
”
一

说系 来 自盛或李 ，
此时北洋 认可

招商局第三届年报已成定局 。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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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李氐 以江西省政府拒绝其 ２０ 万两银拨款作为官本的例子 ，

①进
一

步说服盛宣怀不要对
“

官本
”

之说寄 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， 而及早

在官款为有息借款之定性基础上 从长议
一妥策为要

”

。

尽管在官款定性为有息借款问题上 ，
李鸿章与唐 、徐之立场亦

有分歧 ，
但双方毕竟有拒绝

“

官本
”

说的共 同点 。 而李鸿章与盛宣

怀则在两方面均存在分歧 。 盛宣怀作为资助并购 官款之担保人 ，

其在官款定性问题上之立场 ， 以减轻招商局还款之难度为依据 ，
因

此他难 以接受有息借款的定性 ，但碍于身份又不能明言反对 ，只能

选择于其无害有益的
“

官本
”

说以对抗李鸿章的有息借款主张 。 如

此 ，在官款定性之问题上 ，李氏协调与 盛氏关系的难度 ，
更甚于协

调 与唐 、徐关系的难度 。 基于 同情理解盛氏之立场 ，李鸿章在说服

盛氏时表现 了相当 的耐心 。

正月十八 日李鸿章拟函于保定 ，其时正值盛宣怀将两江
“

拨给

库款承领到 沪
”

，协同唐 、徐完成并购旗 昌轮船公司案的交接盘事

宜 。 正 、二月之交 ，盛氏为
“

引 见
”

事北上 ， 多次往返于 京 、津 ， 四 月

下旬南下 ，于赴鄂矿前在沪与徐润又有
一

番交涉 。 其间 ，盛宣怀与

李鸿章 ， 与唐 、徐就招商局事不少发生意见交锋 ， 当年秋他有过
一

个 回顾 ，足以成为探求各方观点对抗情况之线索 。 其回顾如下 ：

正 月 间 驰 抵 上 海 ， 即 欲妥 筹 整顿 ， 乃 彼此 均 不 能 虚 心 采

纳 ，且 归 并旗 昌 ，

一切 布 置 均 不 及会 商 而 已定 矣 。 弟 故 赴 津

门 ， 略将数 大端条 陈 于 爵 相 之前 ， 曾 奉批 饬会议 ， 而 意见 仍 复

相歧 ， 进退 维谷 ， 焦 虑再 四 。 因 思 以保险之利 ，抵 折船 旧 ， 则 船

耗可 日 除也 ； 以 应缴之 息 ， 先 拔 官 本 ， 则 官 本可 日 轻 也 。 故 专

以此 两大端 面 稟 爵 相 ，奉谕 即 行 上详 ，

？遂 于 五 月 内 拟稿 呈 尊

① 又 ，
光 绪三年 四 月 《盛宣怀上南 北洋大 臣详 ＞称 ：

“

江 西公款银 二十万 两 ， 系奉

江西抚宪奏明 ，亦 作存项八厘生息 ，并按年提还本银 ２ 万两
”

。 ＜轮船招商局》第 ４２ 页 。

②
“

上详
”

即光绪三年四 月 《盛宣怀上南北洋大 臣详 ＞ ，
见 Ｃ轮船招商局＞第 ４２ 页 。

？ １９ ０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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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 ， 辗转筹 商 ，迄无定 策 。
①

值得指出 ，盛宣 怀此番 回顾言说的对象为徐润 ， 文字间 呈现其与

唐 、徐的对抗性 ，远较他与李鸿章的对抗性清晰 。 然真实情况若

何 ， 则不妨结合上述文字的解读 ，进行一番史实之探索 。

所谓
“

归并旗 昌 ，

一切布置均不及会商已定矣
”

，似当主要针对

正月在沪时盛宣怀未能阻止唐 、徐启动
“

齐价合同
”

之交涉而言 ， 因

此举造成招商局难 以继续沟通与南洋关系的局面 。

“

欲妥筹整顿 ，

乃彼此均不能虚心采纳
”

， 则 当 以盛氏有关年报制作以及股息分配

规范化的主张遭唐 、徐无视为背景。 而招商局与太古 、怡和两家外

商轮船公司和解交涉 的有力推进 ，

？
以及备受盛宣怀质难的招商

局第三届年报于三 月 间刊布等事实 ，均体现出唐 、徐在招商局的事

务上绝对占上风 。 不过 ，三 月 间 也有深得徐润重用信任 的招商局

财务主管严 潆 ，

“

因朱 、 盛大不合 意
”

而遭清除
“

出 局
”

事情 的发

生
，

③则又表明盛宣怀并未放弃对局务的干预 。 北上后 ， 虽然盛宣怀

得李鸿章推荐办理
“

引见
”

事宜尚
一帆风顺 ，但他在招商局事务上的

见解却毫无获得李鸿章支持的希望 ，之后他在招商局事上进退两难

的严峻性 ，可见于沈能虎劝其慎重于招商局事之函 。 沈函所谓 ：

此 次与 翼翁 （朱其 诏 ） 同船 ，谈 商局 事 ， 渠亦 了 无把 握 ， 可

遂料此 后之不振 ， 然亦 无 善全之 策 ， 即 不袖 手 ， 其若之何 。 鄙

人谓云 （朱其 昂 ） 、 翼 与公俱刊 名 ，公事之 画 行 与 否 ？ 总 不得藉

为 推诿 ， 设使不教年后 败坏 不堪 ， 当 局 者 计将何 出 ？ 而于 爵 相

一 边亦 大有 关 系 ， 盖此局 为 创 办之举 ，咸谓 富 强之要 实基 乎 此 。

此 次片保又将执事 倡办 归并 旗为 ［ 昌 ］
一 节 ， 以 重笔 出之 。 如此

① 光绪三 年十 月 （盛宣怀致徐润函 ＞ ， 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４ ９ 页 。

② １ ８７ ７ 年 ３ 月 １ ９ 日 《 申报＞刊怡和轮船公司股东会议的报道称 ：

“

今年旗 昌 船卖

与招商局
，
本公 司与招商局业 已议定水脚价 ，则今年生意似 可望好矣

”

。 可 见招 商局同

时实施了对怡和轮船公司 的和解行动 。

③ 《徐愚斋年谱》 页二十五 。

？１ ９ １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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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不 能 挹注 ，他如开矿 等事 ，
局 外之浮 言更 易 动 听 ， 主持者亦 有

戒心 ，此意 中之事 ，非鳃鳃过虑 也 。 昨 于 主人前 约 略谈及 局务 ，

不得 不将 实情凝露 ，主人颇为踌 躇 ，倘 此 时 而 不 变 计整顿 ，其 涸

也 可立而待也 。 翼 翁 洞 见症结 ， （ 听其说来极有 道理
——

原 文 ）

识 力 远到 ，
公宜 与 为妥 筹 ， 为 自 全计 ， 即 为 大局计也 。

①

函中的朱其诏所谓
“

可遂料此后之不振 ，然亦无善全之策 ，即不袖手 ，

其若之何
”

，可知此闾盛宣怀辞退招商局实属真心实意 。 但又在此间 ，

盛宣怀被李鸿章推荐
“

引见
”

之关键步骤 ，即李鸿章之《盛宣怀引见片》

却以
“

去冬复建议买并美国旗 昌洋行 ，为收回利权之计 ，办理 日有起

色
”

，作为保荐盛氏的最重要之条件 。
？在沈能虎看来 ，这是盛宣怀不

能拒绝对招商局事承担责任的锁链 ，无论为己或为李鸿章及北洋之

利益 ，盛氏均必须正视其与招商局命运相系的事实 。 因此 ，沈函劝

解盛宣怀体谅李鸿章在盛与唐 、徐对峙中的立场选择。 招龠局之成

败系于北洋洋务的整体规划 ，出于维持招商局 的动机 ，李鸿章对盛

氏之主张因顾虑太多而未予支持 ，在沈能虎看来是完全可理解的 。

获
“

引 见
”

后盛宣怀又曾 由津赴京 ，

“

奉总理衙门堂宪面谕 ， 招

商局所领官款本项必应设法拔还
”

。
？沈葆桢奏准的 １００ 万两资助

并购款中 ，浙 、输两省的 ４〇 万两拨款已经明确定性为
“

不论盈亏按

本计息
”

的有息借款 。
？前引盛宣怀 自 述所谓

“

略将数大端条陈于

爵相之前 ， 曾奉批饬会议
”

，
应 当是 四 月 受总署召见 前后的事情 。

在盛氐与 北洋
“

意见仍复相歧
”

的情况下 ，李鸿章作出定要有所结

① 光绪三年三 月 二 十 五 日＜ 沈能 虎致盛宣 怀 函 ＞ ， ｛盛宣怀 实业 朋僚函 稿 ＞第

１ ３ ００
—

１ ３ ０ １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 日 《盛宣怀引 见片＞
，
｛李文忠公全书＞奏稿 ，卷二十九 ，页九 。

③
《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５ １ 页 。

④ 光绪三年四 月 《盛宣怀上南北洋大 臣详＞ ， 《轮船招 商局 》第 ４２ 页 。 招 商局 《第

七届 （光结五年七 月至六年六 月 ）帐略》称 ：

“

沈奏 明以官款作股本 ，旋因各省大 宪未允 ，

势迫改为存项
”

。 因此总署 作出上 述表态 。 帐 略见 《申报＞ １８８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
，转 引 自

《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＞第
一辑

，第 １ 〇１ 〇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９２＊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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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的姿态 ，指令盛宣怀待守制满期重归北洋 的丁寿 昌 抵津后继续

会商 。
？然盛氏却未遵从李氏之意旨 而匆匆南下 。

盛宣怀此时已经放弃附和沈葆桢之
“

官本
”

说的应对策略 ，其

自述与北洋的分歧在他坚持如后两方面的主张 ， 即
“

以 保险之利 ，

抵折船 旧 ，则船耗可 日 除也
；
以应缴之息 ，先拔官本 ，则官本可 日 轻

也
”

。 解读上述分歧的真实意义 ，不能不以如后事实 为基点 ，
即 当

时政府与招商局在并购案资助官款问题上的矛盾 ，缘于招商局 以

资助官款
“

无息
”

为条件禀请并购案 ， 而沈葆桢单方面以资助官款

作
“

官本
”

说奏准该案 。 北洋为争取唐 、徐认可政府方面
“

有息
”

借

款的立场以达成消解矛盾的结果 ，不能不设法在其他方面 唐 、徐

让步 ， 也即认可早经盛氏指出 的招商局年报制作及商本股息分配

的违规作法 。 而且为了缓和唐 、徐的对抗情绪
，
北洋针对当 时招商

局经营亏损严重以及支付并购案余款的压力 等不利现状 ，

？提出

局内全部官款的本利均缓期归还 ， 即所谓
“

官项先将利息归本
”

的

设想 。
？总之 ，李鸿章所着意者在落实官款之定性 ， 甚至不涉具体

归还之时间 。 北洋如此取悦于唐 、徐 ， 自然加剧盛宣怀的危机感 。

① 前天津道淮系 旧人丁寿 昌 （ 字乐 山 ）
，
此际 守制期满 重返北 洋 ，李 鸿章安 排他

接续守 制前的职责分管招商局事务 。 丁寿昌 与盛宣怀关系不协 ，
同治十二年招 商局改

组时丁 氏在反对賦予盛宣怀
“

督办
”

地位的北洋要员之列 。 黎兆棠 因其粤籍 ，
及 与沈葆

桢关系 渊源等原 因已不宜插手 招商周 问题 ， 李鸿章特 意安排盛 氐与丁寿 昌 会商 ，
不 乏

借丁 氏压迫盛 氏认同北洋章场之动机

＇

。

② 关于招商局弁购 ｉｓ 昌轮船公司款 ，
除在交接盘前缴付 １〇〇 万两 此外

一 百万

两 ， 作为该公司 （指旗 昌 ）暂存商局八厘起 息 ，分期 归还 。 又汉 口等处码头栈 房价银二

十二万两
，
准六个 月 内交银过 户

”

。 光绪二 年十
一

月二 十二 日 （招商局禀 ＞ ， ｛中国近代

航运史资料 》第
一辑

，第 １ １ ７５ 页 。

③ 如光绪三年五 月初四 日 《朱其诏致盛 宣怀密函＞称 ：

“

官项先将利息归本 ，
乐翁

甚 以为然 。 诏对 以俟局事议定 ，再行详请
”

。 丁寿 昌 于四 月二＋七 日抵津 ，在与朱 其诏

会商 中丁 氏不但 以
“

旗 昌并之太＊
”

表达对 并购案 的不以为然 ，
并 以

“ 闻人说局事杏 荪

有独办之意
”

质疑盛宣怀辞差之动机 ，
处处显示出为难盛宣怀的立场 。 朱函见 （轮船 招

商局 》第 ４３
—

４ ４ 贝 。

？ １９３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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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一旦李氏 与唐 、徐达成交易 ，招商局认可
“

官项先将利息归本
”

之方案 ，官款之债务逐年膨胀 ，政府认可招商局年报作假及滥发商

本股息 ， 招商局之资产必将逐年空壳化 。

官款归还前景的全面恶化 ， 身为资助并购 官款担保人的盛宣

怀必将首当其冲地沦为落难者 。 出于 自保 ，盛氏亦唯有阻止招商

局认可官款定性为有息借款的选择 ， 他首先故作高调设计出实际

上眼下完全无从实现的
“

以应缴之息 ，先拔官本
”

的 官款归 还方

案
；

①其次 ，他为北洋在
“

保险
”

、

“

折 旧
”

诸问题上向唐 、徐让步设置

障碍 ， 而坚持
“

以保险之利 ， 抵折船 旧
”

的正 当要求 。 与 此同 时 ，盛

宣怀亦颇为直接地作出不愿屈从于北洋的姿态 ， 四 月 下旬他未及

丁寿昌 抵津就匆匆南下 ， 此举势必严重影响李鸿章借助他解决并

购案后遗症的 信心 。 盛氏就这样 自觉与不 自觉地疏远与李鸿章的

关系 ，他在招商局问题上的发言权及影响力 因此降至前所未有 的

低谷 。

五 月后 ，北洋政府以丁寿昌 出面加大对招商局落实
“

官项先将

利息归本
”

设想的步骤 ，在北洋与招商局诸同人间协调关系并传递

意见者 ，是在津的朱其诏 。 面对北洋的压力 ，盛宣怀 与唐 、徐
一

时

间在抵制将官款定性为有息借款问题上有了共同立场 。 盛氏 自述
“

五月 内拟稿呈尊处 （指徐润 ） ，辗转筹商 ，迄无定策
”
一

说 ，即隐含

有盛 、徐协同为抗拒北洋设想而设计对策的情节 。 在此背景下 ，
六

月 间徐润
“

创议将局中各官项改为免利五年
”

，并提请李鸿章认可 。

在津的朱其诏曾如此向在鄂的盛宣怀通报相关情况 ：

雨 之创议将局 中各 官 项 改 为 免利 五 年 ， 当 面 雨 之 函 托 了

① 关于
“

以应缴之息
，
先拔 官本 ，则官本可 日 轻

”

的具体方案 ，盛宣 怀曾有过如下

说明 ：

“

分别按年缴息 ，惟求各省将所收职局息项 ，先行收 入本项 ，如 第
一

年职局 能缴官

利若干 ， 即请拔收本银若干 。 在职 局原是缴 利 ，并非 归本 ；
在 各省则预先收 本 ，暂 不计

利
”

０ 如此设计在尽早将官款从 招商局账务中并购 案名 下转移出来 ，
以利其 摆脱并购

案的阴影 。 引 文见光 绪三年 四 月 ＜盛宣怀上南北洋大 臣详 ＞ ， ＜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４２ 页 。

？ １ ９４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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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丁 ］乐翁 （ 丁 寿 昌 ）

’

、 召 翁 （黎兆 棠 ） 转禀 爵柑 ， 竟 大 遭 申 饬 ， 以

为行 同骗 局 。 而 兰家兄 （朱 其 昂 ） 自 通 （通 州 ） 来 函
， 亦 以 为 万

不可行 ，适所 以朝令暮改 ， 惹 人看 不起 。 而 雨之今 日 又来信 ， 以

为 吾弟 ［兄 ］ （盛 宣 怀）亦谓 可行 ， 不过 南 洋未便反 复其议 ，请 北

洋主政云 云 。 想 吾弟 早有 成 见 ， 未过便 ［便过］拂其议 ，姑 以 南

洋为 辞耳 。 弟 （朱其诏 自 称 ）刻 又 信去 ，请将吾兄 （盛宣 怀 ） 两稿

上详为 是 ，不必再进一层矣 。 丁 乐 翁谓或统 改七 厘亦可 。

①

徐润此议的要害在将招商局内 全部官款均纳入
“

免利五年
”

之范

围 ，对比此前资助并购官款仅
“

免息
”

之条件 ，此议向政府索求更高

的优惠 。 在遭李鸿章严斥情況下 ，徐润向朱其诏透露
‘
‘

免利五年
”

之议有盛氏
“

亦谓可行
”

以及南洋默认 ，只是
“

未便反复其议
”

的 背

景 ，以 期朱氏兄弟在该问题上保持招商局统一之立场 。
？然朱氏兄

弟无意 以此对抗李鸿章的意志 ，借称盛 氏
“

亦谓可行
”

之表态仅是

曲意附和 ， 以明拒绝合作之立场 。 引文最后
“

弟刻３２？信去 ，请将吾

兄两稿上详为是 ，不必再进一层矣 。 丁乐翁谓或统改七厘亦可
”
一

句 ，则是朱其诏表明招商局同人应当在四 月 《盛宣怀上南北洋大臣

详》中表达的主张上统一立场 。 而盛氏表达 的主张是 ：

“

各省公款 ，

倘碍难尽改官商
一体办法 ，其不论盈亏 ，按年计息各款实至多以八

厘为率 ，可否请将一分之款 ，酌量核减 ， 以 昭平允
”

。

？朱其诏告知

① 光绪三年六 月二十三日 《朱其《致盛宣怀函＞ ， （盛＊怀实业朋僚函稿》第 ３２ ９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盛宣怀赴鄂 于 （ 四 月 ）廿九 日 由沪附轮抵秣 陵 ，
谒幼帅

”

。 又 ，
光绪

四年六月 初十 日
＜徐润致

：

盛宣 怀函 ＞ 

重提
“

免 利五年
”

说 ／并称
“

阁 下前 在金陵 曾建 此

议
”

。 这表明盛宣怀曾 以
“

免利五年
”

之方 案试探南洋 ，并 以
“

南洋 未便反 复其议 ，请北

洋主政
”

，鼓励徐润向北洋声明该主 张 。 以 上资料 免 ｛糊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 矿 务总

局 ＞第 １ ８８ 页 ；
Ｃ轮船招商局》第 ８６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三年四 月 （盛宣怀上南北洋 大臣详 ＞ 。 又 ，其 时招 商局 内 官款
“

直 隶 练饷

钱二十万串 ，系按年七厘缴息 津海关银五万 两 ，东海关银 十万 两 ，
又承领 湖北 汉广

轮船价银十三万八千两
，
系按年 一分缴息

”

，其余均系
“

按年八 厘缴息
”

。 见 《轮船 招商

局 ＞第 ４２ 、 ４ ３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９５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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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丁乐翁谓或统改七厘亦可
”

，言外之意在劝说盛宣怀见好即收 ， 勿

作支持徐润
“

创议将局中各官项改为免利五年
”

的不明 智之举 。

暗地支持徐润
“

创议将局中各官项改为免利五年
”

， 仅是此间

盛宣怀与唐 、徐关系的一个侧面 。 六 月 ，招商局第四经营年度行将

结束 ，盛氏 与唐 、徐在第四 届年报制作上的分歧 ，
远远大于双方在

官款定性问题上的并不完整的共 同立场 。
＠不过 ，盛 氏远在湖 北 ，

即便有心干预新一届年报制作亦鞭．

长莫及 ，更重要的是他已 对北

洋缺乏影响力 ，
６ 月 ２２ 日 他在鄂第二次 向李鸿章提出 辞招 商局

差 。 尽管此时北洋 已经不指望盛氏在解决并购案后遗症中发生作

用
，
但盛氏辞差之举若公开 ， 则势必导 致事情的 复杂化 ， 因此李鸿

章对他再度辞差的反应极为冷峻 ，所谓 ：

“

去冬买并旗昌 ，若非由执

事主谋 ，禀商幼帅 ，尽可如此办理
”

。

？李氏此说与半年前沈葆桢在

同一问题上的表态同 出一辙 ， 即盛宣怀被认定为并购案 的首要责

任承担者 。 就在李鸿章严辞拒绝盛宣怀辞差后数 日 ，丁寿 昌 致函

盛宣怀 ，传达李氐关于招商局事的指示 。 具体如下 ：

① 如光绪三年六 月二十二 日 《朱其诏致 盛宣怀 函＞称 ：

“

尊论局 事 ，
语语中肯

，
非

胸有成竹 ，
不能如此杨达 ，

皆当逐
一

遵办 。 吾弟前议章程 ，
景 翁如何改法 ，

均未得见 ，故

未敢悬论是非 。
既付空言 ，则亦无如何 。 公款请先以利 为本 ， 在津再三议过 ，

聊 为他 曰

卸肩地步 。 刻雨之将 尊稿 寄示三 家兄 （朱其 昂 ）
，
因在通 州

，
只好 抄寄

，
正稿 已寄 还雨

翁
，
大致悉明尊议

，
雨 翁定能关照保险 ，稿亦甚妥 当

”

。 这体现了盛氏与唐 、徐继 续在年

报制作及商股股息规范化 问题上争论 。 该函作于朱其诏在津接 盛宣怀 自鄂
“六 月 十一

日 手书
”

后
，且函 中告 知

“

江广漕事
” “

大 约月底可以告葳
”

，
及朱氏

“

拟 七月 初入 都办理

引见
”

等信息 ，
表明该函时 间在六 月下 旬 。 另据六 月二 十三 日 《朱其诏致盛 宣怀 函 》有

“昨奉
一

函 ，想不 日遨 览
”
一

说 ，
所谓

“

昨奉
一函

”

当 指本处所 引朱 函 ，
因此定具体时 间为

二十二 日 。 二函 见《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 ＞第 ３ ２ ９ 、 ３３ １
—

３ ３ ２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七 月初八 日 《李鸿 章致盛宣 怀函 ＞ 。 该函是李鸿 章对盛 宣怀六 月二

十二 日 来函的回 复 。 五 月 以来丁 寿 昌屡 屡强 调
，
盛宣怀

“

告退之说 ，

一概不 可 如要

退出须寻出替身来或 可答允
”

。 因此 ，盛 宣怀再度辞差已有 激怒李鸿 章的 思想 准备 。

引文依次见 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矿务总局＞第 ２ １２ 页
；
｛轮船招 商局 ＞第 ４３ 页

； ＜盛

宣怀实业朋僚函稿＞第 ３ ３ ２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９６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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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舌 争衡铁＃ ，商局 长 江五船滞行 ， 若不 于 此 定议 ， 局 事

将不可 问 。 官本停利 之议 ，
伯 相 已指驳不 允 。 先拔本款 一 节 ，

已 蒙 允准 照 办 。 至保险余利尽折船耗一议 ，伯 相嫌未 显亮 ，嘱

另 改 明 晰 照 详 ，并 云 只 详 南 北 洋 即 可 。
①

李鸿章的指示包含三项议题 ，第一项乃舎诚盛宣怀不要再干扰招

商局与太古实现和解的努 力 。 关于盛氏此间午扰招商 局实施
“

齐

价合同
”

对策的情况 ，
可以如下情节为例 。 并购案后招商局继承前

旗昌公司独家经营泸 甬航线之局面 ， 当年即遭遇太古轮船公司的

挑战 。
？面对太古 以

“

苏州
”

轮投入沪 甬航线 ，徐润拟取克制之态

度 ，并及时就此协商于盛氏 ：

“‘

苏州
’

改驶宁波 ， 以理揆之 ， 极应跌

价相拒 ，乃我局将结账口□ ，结核总数尚巴得住五厘之利 ， 故暂恕

之 ，俟结账后再酌量计较也 。

”

＠据徐润此说可知 ，盛宣怀竭力 主张

招商局当 以跌价竞争应对太古染指沪 甬航线的挑衅行为 ， 而徐氏

则在确保 自身利润的经营者ｉ 场上 ，
主张接受太古分享该航线经

营权之事实 。 尽管盛宣怀之主张不能影响招商局走向 与太古和解

的步履 ，但北洋方齒却不想因此引发政治事端 ， 这是丁寿 昌 此番告

诫的用意 。 第三项
“

保险余利尽折船耗
”

，乃年初盛宣怀拟出 招商

局章程改革方案中的重要主张 ，
丁寿昌借李鸿章

“

嫌未显亮 ， 嘱另

改明晰照详 ，并云只详南北洋即 可
”

的表态 ， 表明北洋对该主张不

以 为然的立场 ；
尤其

“

只详南北＃即可
”
一

语 ，含告诫盛氏勿肆意传

播此说之意 。 至于第±项尽管就字面上 的理解 ，李鸿章在最敏感

的官款利益问题上肯定盛宣怀之主张 ，然仔细追究 ，却不难发现此

乃丁寿昌 有意作难盛氐 。 因 为
“

官本停籾之议
”

，即北洋
“

官项先将

① 光绪三年七月 初十 日 《丁寿昌 致盛宣怀函＞ ， ＜轮船招商局》第 ８ ７ 页 。

② 沪甬 航线长期为前旗昌 轮船公 司独家 经营 ，
光绪 元年招商局 始经营 该航线 。

参见＜本局编年纪事 ＞ ， ＜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＞第 ４５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三年五 月二十二 日 《徐润致盛宣怀函＞ ， ＜轮船招商 局》第 ４４
＿

４ ５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９７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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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息归本
”

之主张 ，丁 氏竟称 已为李鸿章
“

指驳不允
”

； 而
“

先拔本

款
”

， 即四 月 间 《盛宣怀上南北洋大 臣详 》中
“

以应缴之息 ，先拔官

本
”

之主张 ，
丁氏则称

“

已蒙允准照办
”

。 李鸿章否定此前北洋坚持

的主张 ，本身即有背常情 ，尤其盛氏
“

以应缴之息 ， 先拔官本
”

之主

张 ，纯系纸上谈兵之论 ，李鸿章竟予 以支持 ，这有违其一贯的务实

作风 。 从不久后官款处置落实于
“

官项先将利息归本
”

方案的事实

可以明 白 ，丁寿 昌如此传达李鸿章之表态 ，有告诫盛宣怀 的含义 ，

即盛氏若不能将其
“

先拔本款
”

之主张付诸实践 ， 就不要干扰北洋

实践
“

官本停利之议
”

，同时亦兼告诫盛宣怀不要再在幕后支持唐 、

徐
“

免利五年
”

的主张 。 总之 ，丁寿 昌 函的用意在对盛宣怀全面施

压 ，要求盛氐不要干扰北洋解决此轮招商局危机的努力 ，这预示盛

宣怀将被完全排斥在北洋解决并购案后遗症的决策之外 。

六
、 关 于招 商局 问题的天津会议

因广济 、兴国无有可开采价值煤矿的结论早经明确 ，盛宣怀于

光绪三年五月赴鄂时 ，已有进退两难之危机感 。 其间 ，盛氏 曾试探

北上接手开平煤矿的可能性 ， 然为李鸿章断然拒绝 ，

①而他所拟
“

宜 （宜 昌 ）煤冶 （大冶 ）铁规画
”

，则又得不到李鸿章追加资金的支

持 ，李并以
“

专力开煤
”

嘱咐之 。
？盛宣怀对进

一

步在鄂勘探煤矿缺

乏信心 ，因 预定的勘矿地宜 昌 的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 ，预示了 即便

勘得煤 田其开采价值亦十分有限 。 这
一道理李鸿章 自 然亦 明 白 ，

他已对盛氏鄂矿创业的成功不抱期望 ，因 为早 已归唐廷枢接手的

① 如光绪三年八 月初二 日 ｛李鸿章致盛宣怀函＞谓
：

“

若果 鄂中无可开采 ，尊 处所

有洋师 、机器并欲移办开平
，
即 由执事 自 与景星函商定议可 耳

”

。 《湖北开釆煤铁 总局 、

荆 门矿务总局 ＞第 ２２ ６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七月 初八 日 《李鸿章致盛宣 怀函＞ ， 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矿 务总

局 ＞第 ２ １ ２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９８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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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平煤矿之筹建正在稳步推进 ，并进入招股阶段 。 八月 ，唐廷枢就

开平煤矿的招般方案禀报李鸿章 ，就其商办之主张再作以下声明 ：

查此局 虽 系 管 督商 办 ， 究 竟煤铁仍 由 商人销 售 ，似 宜仍 照

买 卖常规 ，俾 易遵 守 。 所有 各厂 司 事 ， 必 须 于 商 股之 中 选充 ，

方 能有裨于 事 。 请 免添 派
＇

委 员 ， 并 除 去 文 案 、 书 差 名 目 ， 以 节

糜费 。

……

每年所得 利 息 ，先 提 官 利 一分 ，后提 办事 者花 红二

成 ，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 。
？

旗 昌轮船并购案后招＃局的经营 困境 ，并未对唐廷枢 、徐润在
“

官

督商办
”

企业中坚守
Ｍ

商办
”

之主张造成任何困惑 ，其背景在李鸿章

选择洋务人才的天平继续 向唐 、徐倾斜 ，新辟的矿业领域如此 ，轮

船招商局的既有格局李氏 自然更是无意改变 。

光绪三年下半年 ，北洋解决招商局并购案后遗症问题的重大

决策 ，基本上是在上述李鸿章的指导悤想下＃ 出 的 。 七 月 后招商

局第四届年报的制作刻不容缓 ， 官款的定性及其利益的处置亦因

此面临着必须有所结论的压 力 。 第四届年报制作完成后 的八月下

旬 ， 由李鸿章主持的招 商局 问题会议在津举行 。 天津会议对于招

商局而言 ，是其第四届年报争取得北洋的 认可 ； 而对于北洋而言 ，

则是其
“

官项先将利息归本
”

之主张争取得招商局的认同 ， 即招商

局接受资助并购官款必须有息的官方立场 。 因此 ，天津会议实是

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与 以唐 、徐为代表的 招商局双方 ，就以上问

题讨价还价的艰难经历 。 多年后因 经济风潮 ，徐、唐挪用招商局公

款事发而被先后清除出局之时 ，李鸿章为表鄭视之意而
“

大骂轮局

总办跋扈飞扬
”

，这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其有关光绪三年秋天津会议

的记忆 。
？

① 光绪三年八月 二十
一

日 《唐廷枢禀李鸿章 ＞ ， 转 引 自 （唐廷枢研究 ＞第 １ ９ １ 页 。

② 见 《中 国创兴纺织原始记 ＞ ，虞和平编 ： ＜ 

经元善集＞ 

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８８

年版 ，
第 ２８７ 页 。

？１ ９９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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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间盛宣怀的境遇 自然不可乐观 。 自光绪三年六月再度提出

辞差请求后 ，盛氏其实仍试图对第四届年报制作参与意见 ， 但遭徐

润无视 。
？直至天津会议协商局面既成 ，李鸿章才在复盛氏 函 中言

及 以下北洋将与招商局达成妥协之信息 ：

招 商 局本年 结账核 计 ，微有余利 。 雨之 、 景星 等议请 官 款

利 息暂 缓三 年 后 ， 再行分年提还成 本 ， 俟成 本缴 清再 分年缴

利 ，俾 气 力 稍 纾 。 现正会商 筹议 ， 尚未定局 。

②

在双方互作让步中 ，
北洋对招商局的让步属敏感问题 ，此部分内容

将不会公开于天津会议的文件中 ，因此李鸿章笔下仅以
“

招商局本

年结账核计 ，微有余利
”
一

言蔽之 。 相对而言 ，徐润在该问题上就

未有太多的避讳 ，他于会议结束后致函盛宣怀 ，出于说服其接受北

洋对招商局所作让步之现实 目的 ，道及其中的细节 。 所谓 ：

本届账 略 以 其 自 保局船 一款充 入总 账 ， 是 以 仍 得一分 官

利 ，并 将上届贴 补利 息 垫 款三 万余两 、
③历 年各埠积 欠 水脚 四

千余两 ｒ

一并开 销之外 ， 尚余一 万有 奇 。 弟 与 执事 云 山 远 隔 ， 未

克面商 ， 转 思事 重北洋 ， 当 即 函 告云 甫 、 景星 两兄 ， 赞成定议 。

④

① 如光绪三年九月 二十六 日 （徐润致盛宣怀函 ＞称 ：

“

溯 自吉旌赴宜 之后 ，
迭奉 惠

函 ，祗聆一切
”

。 六月 初盛 宣怀着手赴宜 昌勘矿事宜 ，
抵达 宜昌 时间在八 月 初

一

日
。
见

《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４ ５ 页 ； 《湖北开采煤铁怠局 、荆 门矿务总 局》第 ２ ４ ４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九月 初十 日 《李鸿章致盛 宣怀函＞ ， 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、荆 门矿务 总

局 》第 ２ ４４ 页 。

③ 此处
“

上届贴补利息 垫款三万余 两
”

所指 ， 乃
“

＜
第三届年 报 ）除付 庄利 、官息

外
，
股息尚不足五厘 ， 因恐各商解体 ，仍照

一

分垫 发 ， 俟下届如 有余 利 ，弥补提还
”

。 《轮

船招商局公议节略 ＞ ， 《李文忠公全书 ＞译署函稿 ，卷七 ，
页二十七 。

④ 光绪三年九月二 十六 日 《徐润致盛宣怀 函＞ ， 《轮船招 商局 ＞第 ４５ 页 。 作为天

津会议的决议文件
，招商局方面有 《轮船招商局公 议节略 ＞ ，

其 中 如此言及 第四届年报 ：

“

除官款利息未付外 ，尚获利
一分有半 ， 内已拨补上届商股不敷之息 ，

并照 发本届股息 ，

此乃第四年生意之情形也
”

；
官方则有 李鸿章署名的 《论维持招商局 ＞ ， 其中仅以

“

历年

商股均照一分付息……本年 结帐 ，
亦 仍照办

”

言及 第 四届年报 。 引 文见 《李 文忠 公全

书 ＞译署函稿 ，
卷七 ， 页二十三 、二十八 。

？２００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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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并购案后局船规模骤然扩张的状况 ，光绪三年二月 ，有唐廷枢

领衔禀请北洋允准局船 自保之举 。
〇尽管如此 ，承办 自保 务的保

险招商局其资本独立于轮船招商局的性质 ，
却不会因此而变 。 此

前盛宣怀倡言
“

保险余利尽折船耗
”

虽有不切实际的空论之嫌 ，而

徐润主持完成的第四届年报以
“

自 保局船
一款充入总账

”

， 即继续

逃避轮船折旧 ， 由此营造出该年度经营盈利的假象 ，为商本
“

仍得

一分官利
”

提供合法性依据 ，则已构成事实上的作假 。

徐润告知在年报制作期 间 ， 曾 以相关作法通报时在直隶的朱

其昂 、唐廷枢 ，得
“

赞成定议
”

的 响应 ，其意在强调其相关作法 自始

就得北洋认可之事实 。 总之 ， 第四届年报呈现 了一个盛宣怀曾竭

力阻止的结果 ，
即在年报制作及商本分利之问題上北洋向唐 、徐作

出全面而彻底的让步 。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，
招商局向 北洋作 出

相应的回报 ， 即认可北洋关于资助官款定性为有息借款的相令 。

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，徐润前致盛宣怀函有如下陈述 ：

弟于八 月 十八 日 赴津 ， 当将 帐册 呈送伯相 ， 亦 以 为 然 。 遂

与 丁 、黎 、 朱 、唐诸公 筹 商 维持 善策 ，并 请 宪 训遵 行 ， 奉谕妥 为

想法 。 嗣 与 诸公拟将各省公款停 利 三年 ， 自 第 四 年起 ，按分 四

年提还本银 ；其 七年 中 积 息若 干 ， 再 自 第八 年起 ， 分作 三年补

缴 ，迨至 十年 ， 本利 两清 。
？

所谓
“

筹商维持费策
”

，指天津会议就政府向招商局提供进
一步 的

政策优惠达成共识 ，其中 包括
“

请加拨漕粮
”

，

“

请￥广华商轮船办

法
”

。 后者即允准招商局将其轮航业务推广至通商口 岸外的沿海、

沿江码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。 这些 自然在北洋与招商局的交换筹

码范围之内 。 此段文字的敏感性 ，仅在徐润 向盛宣怀传达 了一个

① 光绪三年二 月二十七 日 Ｃ唐廷枢等上李鸿章禀 ＞ ， 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４０
—

４ １ 页
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九 月二十六 日 ＜徐润致盛宣怀函 ＞ 〇 徐润寄出 该函之 同时 ，将招 商局

第四经营年度
“

抄件帐略
”

寄盛宣怀 。 见＜轮船招商局＞第 ４５
—

４ ６ 、 ４ ８ 页 。

？２ ０ １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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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 ，即他们之间在官款定性之问题上松散的统
一战线已不复存

在 。 就徐润向盛宣怀转达天津会议 的结果而表现的优越地位而

言 ，在并购案后的多方博弈中 ，唐廷枢 、徐润应该是获取胜券最多

的
一方 ，而盛宣怀则是失分最多的

一

方 。

另外 ，仅次于盛宣怀的受打击者是沈葆桢 。 除两江资助并购案

之官款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外 ，沈葆桢个人则为招商局与政府间在资

助官款定性之问题上的纠葛而蒙羞 ，
因为他在该问题上的失误 ，暴

露其为政作风的疏阔和轻率。 就李鸿章而言 ，
尽管事态基本上是在

北洋之意图范围内演进 ，但李氏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亦非浅 。 天津

会议期间 ，李鸿章同时承受来 自唐 、徐和沈葆桢两方面的压力 ，下述

文字引 自李鸿章复丁 日 昌 函 ，从中不难见其受困于并购案之心情 ：

招 商 局兼 并旗 昌 ，其议发 自 阁 下 ，
而 成 于 幼 丹 。 鄙 见初 不

谓 然 ， 亦 以人才 缺乏之故 。 现太 古 、 怡 和 竭力 倾挤 ， 船 多停歇 ，

岌 岌难 支 。 幼 帅 早置 身 事外 ， 尊论 另 派妥 员 ， 大为 整顿 。 不 知

天下 尚 有何 员 最妥 ， 请 酌 择见 示 。 前 商请 叶 廷眷就近会办 ， 坚

拒不 出 。 稍 妥 者 必不 肯 着手 矣 。

①

并购案成于沈葆桢 ，然而事成之后遭遇困境 ，他不负责任地
“

早置身事

外
”

。 在李鸿章独立支撑困局的情况下 ，又遭盛宣怀再度辞差之打击 ，

对叶廷眷拒绝出任招商局官方委员之事而作
“

稍妥者必不肯着手矣
”

之慨叹 ，足可见一贯自信 自傲的李鸿章 ，此间亦不乏极度沮丧之
一

面。
？

不过 ，事态不容李鸿章在招商局事上稍有懈怠 ， 因为天津会议

的结果还尚有待清廷政治上的认可 。

一则南洋沈葆桢不予配合甚

至对抗的立场 ，增大了完成此
一

政治程序的难度 ；
二则北洋对招商

局年报作假之事难 以
一

手遮天 。 天津会议结束当 月 ，北京政坛即

① 光绪三年九月 初六 日 《复丁雨生中 丞 ＞ ，
《李文忠公全书 》 朋僚函稿 ，卷 十七 ，

页

二十 四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叶氏再拒北洋入局之请后 ，由丁 日 昌九 月奏调赴闽总监船政工务 。

？２０２．



近代中 ■轻济

有御史董儁翰奏《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须整顿疏 》
一

幕 ，
此乃北

洋以及总署为争取天津会议之决议顺利通过政治审査 ，
而策划的

主动 出击行动 ，此中 的微妙性 ，不难在沈能虎向盛宣怀通报董儁翰

奏之信息的 文字中读到 。 沈函所谓 ：

昨有董侍御儁翰 昧奏商局 急须 整顿之疏 ，谓 自 上年 归 并旗

昌 后成本愈重 ，每月 亏银五 、 六 万 ，

一 因置船过 多 ， 南 洋行驶各船

揽载之资不敷经费 。
一 因 用 人太 滥 ，耗 费 日 增 ，务令各商 总 遇事

和衷 ，不得揽权窖事 ，徒鹜虚声等语 。 并 谓各省漕 粮 能 否 再予 加

成载运 。 所 陈极 中 窍 要 ，惟谓每遇运漕之 际 ，各上 司 暨 官 亲幕友

以及 同 窗故 旧纷纷荐人 ，平 时亦络绎不绝 ，无非 为 图谋 薪水起见 ，

甚 至 官 员 中有挂名 应差 ， 身居 隔省 ， 月 支薪水 。 各商 总碍 于情面 ，

意存迁就 ，所耗之费几 于加倍云云 。 则 言之过矣 。 其原疏大 略如

此
，九月 十八 日 枢寄令南北洋通盘筹 划 ，于该局经费权衡 出入

，认

真整顿 。 严谕该 局 不得 以 办公 为 名 ，位置 私人 ， 亦 不得碍 于 情

面 ，滥 行收银 。 并饬和衷 共济 ， 能 否 加运漕粮 ， 亦 由 南北 洋体察

情形妥筹 办理 。 爵相 已 饬乐 （ 丁 寿 昌 ） 、 召 （黎兆棠 ）二公查询 一

切
，令云 （朱其 昂 ） 与 景 （唐廷枢 ）妥筹 整顿 ，并 令芝 （署 江海 关道

刘瑞芬 ）与 雨 （徐润 ）
一体妥 筹 ，

须俟 复到 ，似须会南洋复奏也

就沈能虎的观感而言 ，董儁翰奏非但未对北洋构成威胁 ，反而其以

御史身份将招商局经营亏损之状况公开于政坛 ，为北洋公布天津
‘

会议之决议开启方便之门 。
？尤其清廷关于董奏批示中 有

“

和衷共

① 光绪三年九月二十八 日 （沈能虎致盛宣怀函＞ ， ＜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 ＞第 １３ １４ 页 。

② 董倘翰 ，字庆辉 ，号新 甫
，
浙 江长兴县人 ，壬子 （咸丰二年 ）举人

，
光绪三年 由户

部 郎中补授 山西道御史 ， 四年 升任湖北 荆宜施道 。 李鸿 章为赴 鄂任 官的董 氏 ， 曾 专 嘱

其兄湖广 总督李瀚章予 以关照 。 见光绪四年六月 初三 日 （李鸿章致李瀚章函 ＞中 内 容 ：

“

新授荆 宜道董儁翰 曾充总署总办 ，熟悉洋务 ，求为先容 ， 已到省否 ？


”

由 李氐如此厚 爱 ，

不难想象光绪三年秋董氏奏及 四年获荆宜施道任二事 与李鸿章的关系 。 翁飞 、董丛林

编 ： 《李鸿章家书 ＞ ，黄 山书社 １ ９ ９ ６ 年版
，
第 ８３ 页 ＿ 。

？２ ０３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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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，能否加运漕粮 ，亦由南北洋体察情形妥筹办理
”
一

说 ，甚至令沈

能虎有
“

若能加运漕粮 ， 则不须整顿而可支也
”

的乐 观１＾想 。
①总

之 ，
尽管董儁翰奏引发整顿招商局之议 ，但其更大 的效应 ，是在弱

化政坛对天津会议之决议的压力 。

作为对清廷批示董儁翰奏的 响应 ，北洋方面李鸿章于九 月二

十九 日 向总署递呈题为 《论维持招 商局》的关于天津决议的报告

书 ， 力图将此次整顿定性在
“

维持
”

招商局 的意义上 。 而南洋方面

沈德械虽未予正面响应 ，但却有
一个似文过饰非并致事态复杂化

的有关资助并购官款问题的公开言论 。 见 沈 氏九 月二十八 日 于

《江苏饷源 日 竭兼筹酌剂折 》中如下文字 ：

前者 奏 明提存招 商 局银五 十 万两 ， 虽 商务 因 而 起色 ， 而 江

安粮库 一洗 而 空 。 江藩 库 、江 海关 俱 以 要款抵拨 ，
至今无从 归

补 ， 不 能不 悔任 事之孟 浪 也 。 然 此藏 诸 外 府 ， 俟 商股充 溢 ， 尚

可 陆续收 回
，若 灾賑 则 无公无 私 ， 罗 掘殆 尽 ， 虽 暂解燃 眉 之 急

要 ，难 医 剜 肉之 疮 。 苏藩 库 、淮 运库 均尽 收尽放 ， 从无存 留 ，绝

不料江 南财赋 之 区 贫 瘠至 于如 此

为抵御清廷强令拨款支持华北赈务的压力 ， 沈葆桢有意暴露两江

财政之窘況 ，并借此牵扯出资助并购官款的 问题 。 此举本无不妥

之处 ，令人讶异的是 沈氏对两 江资助并购案之官款
“

至今无从归

补
”

之现状的态度 。

一方面是他的 自责姿态 ，所谓
“

不能不悔任事

之孟浪
”

； 另
一

方面则是他在地方保护主义立场上似暗 自庆幸官款

为招商局占用 ，所谓
“

俟商股充溢 ，尚可陆续收回 ，若灾赈则无公无

私 ，罗掘殆尽 ，虽暂解燃眉之急要 ，难医剜肉之疮
”

。 其时沈葆桢多

次以病请辞两江总督职 ，
而为清廷反复慰留 。 正因此 ，沈氏 以如此

① 见光绪三年九 月二十八 日＜
沈能虎致盛宣怀函 》称 ：

“

窃谓商局事无 可筹 ，
亦无

可整 ， 停官本 之利 ， 停无 用之 船 ，不过如斯 而 已 。 若能 加运漕粮 ， 则 不须 整顿 而 可支

也
”

。 （盛宣怀实业朋僚 函稿＞第 １ ３ １ ４ 页 。

② 《沈文肃公政书 》卷七 ，页二十七。

？２ ０４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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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论发泄其遭官场非议的不满和恨意 ，他这
一

缺乏责任感的言论 ，

加大 了招商局并购案后遗症问题的解决难度 。

七 、 天津会议后各方 矛盾 的发展及演 变

直至十 月下旬 ，盛宣怀才对天津会议之决议以 及招商局第 四

届年报作出反应 ，他在对徐润九月 下旬来函之复函 中表 明 自 己 以

下立场 ：

现 既 以 局船保险之 利 ，
充 入 总 帐 ， 则 船 只 愈 久 愈耗 ， 以 船

旧 为 虑 者 ，其 疑 滋 甚 矣 ！ 公款停 利 三 年 ， 自 第 四 年 起 先 提 本

银 ，再 缴 息 银 ， 则 官 项 愈 拖 愈 久 ， 以 官 项 为 虑 者 ， 其 说 更 多

矣
……

然 目 前蜚 语 横 生 ， 实 由 于船耗之 不 除 ， 官 本之 无 着 ， 江

船 之 多 停 ，果能 对症 发 药 ， 未始 不 治 。 自 今 为 始 ， 以 局 船保 险

之 利 ， 提开专 折船 旧 ， 而 以 揽载 、 运 漕 所 得 之利 ， 除 去 浇 裹 ， 每

年 尽数 均 分 ， 无 拘 一 分 官 利 之虚 名 ， 则 船 旧 之虑 可 释矣 。 公款

约 一 百九十余 万 两 ，仍 援 上年原 稟 引 伸其说 ， 恳请奏定 免利 ，如

以 为 难 ，或 暂请 五年 为 度 ， 五年 之 内 ， 逐年缴还本 银 十 成 之 一 ，

能 有余力 ， 息项 亦 照 商款 均 派 ，在 商局 缴本 一成 ，誓缴 一 分之 官

息 ，在 公 中拔本 一成 ，可望 十年 而 归 款 ， 则 官 未之 虑可释矣 。

①

从盛氐重 申的立场中 ，可以看到他与唐 、徐的分歧主要集 中在第四

届年报 制作之 问题上 ，尤以年报未将轮船折旧 纳入经营成本核算

为重 。

“

船只愈久愈耗 ， 以船 旧 为虑者 ，其疑滋甚矣
”

，

“

无拘一分官

利之虚 名 ，
则船旧之虑可释矣

”

， 如此反复 申 说 ，潜伏着盛氐对 唐 、

① 除此 而外 ，
盛宣怀还 以唐廷枢之私人轮船附 局运营 问题 向唐 、 徐发难 。 该函

首先就收购案 的起 因 ，尤其他个 人在其 中 的作 用作 了 十分 认真 的回頋
，
兼及 其辞 招商

局差的原 委 ；其次他详细地回顾 了 光绪 三年 以来 自 己积极建言尽 早 归还官款 ，但 因与

唐 、徐意见不协而不能不甘居局外等情节 。 见光绪三 年十 月 ＜盛宣 怀致徐润函＞ ， （轮船

招商局 ＞第 ４ ９ 页 。

？２０ ５ －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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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不作
“

折旧
”

行为质疑的深刻性 ，即 暗示唐 、徐有意在数年后以资

产价值严重缩水的招商局来应对归还 巨额官款的现实 。 不过 ，盛

宣怀之主张主要立足于 自保 ，
而非

一

意与唐 、徐对抗 ， 因此在 官款

利益之问题上他再表与唐 、徐之合作姿态 。 所谓
“

公款约
一

百九十

余万两 ，仍援上年原禀 引 申 其说 ，恳请奏定免利
”

，以 及在政府
“

如

以 为难
”

的情况下变通方案的设计 ．

，全系对徐润来函
“

或可径请免

利
”

之说的 回应 。
？
因此总体而言 ，盛氏上述表态不乏在 自保的立场

上
，尝试着维持 自五月 以来与唐 、徐既对抗又合作之关系 。 因为 ，此

时盛章怀已得知沈葆桢关于并购案已作
“

不能不悔任事之孟浪
”

之

说 ， 明 白 自 己 已身处危境 。 然而 ，天津会议后政府方面的整顿行动 ，

却已不再为盛宣怀与唐 、徐双方维持以上暧昧关系留有空间了 。

在政府的整顿行动渐次展开的十月 中 旬 ，徐润主动 向盛宣怀

通报以 下相关信息 ：

董谏垣条 陈 及 总 署 函 询 各节 ， 沪道奉饬 转查 ， 昨经 函 询进

出 款 项 ，延 用 人材 ，
当 即 逐细 复 陈 。 弟念吾 侪躬 亲其 事 ，

当 此

菲 言迭起之 时 ， 似应 详 章 详 复 ， 以 解群 疑 。 执事 见 超识 卓 ， 其

应 如何禀 复维持之处 ， 务祈 酌议 示 知 ， 以 资参核 为 幸 。
？

具体督察整顿的官员署江海关道刘瑞芬虽属淮系 旧人 ，然在沈葆

桢已就并购案作出 负面表态的情况下 ，其身处两江辖下亦不能不

有公事公办的姿态 。 徐润 函透露 出其有意在相关査询问 题上 ， 与

盛氐达成协调表态之立场 。
？不过在前函后数 日

，徐氐再度主动函

① 如光绪三年九月二 十六 日 （徐 润致盛 宣怀函 ＞称 ：

“

窃 以此次 购粮济娠有 关奏

案 ， 苟得迅速竣事 ，
上游庶知商局办公 妥善 ，关系匪轻 ，不 特停利三年之议可望 允行 ，或

可径请免利
”

。 彼时招商局承办华北賑粮购运事宜 ，徐润寄希望 由 此博得政府更 大的

政策优惠 。 徐函见 ＜轮船招商局》第 ４ ６．

ＪＵ

② 光绪三年十 月十二 日 ＜徐润致盛宣怀函 ＞ ， ＜轮船招商局＞第 ４ ７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三年十
一

月 Ｃ招商局复上海道査询各节 ＞ ，该件 系此次 招商局整顿 的成果

之一 。 见 《轮船招商局》 第 ６ ０
—

７ １ 页 。

． ２０６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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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氏 ，却又表达了与上函迥异的意愿 。 所谓 ：

董 谏垣条 陈及 总署 函 询各 节 ， 虽 奉 爵 相 另 委津 、 沪各道详

查稟复 ，
而 愚 见 以 作何 维 护保护 之处 ， 不 如乘 此 时机 ，各伸 刍

献 。 伟人伟 识 ， 必 当有 以 处此者 矣 ， 无任跤祷 ！

①

唐廷枢 、徐润之意愿骤变之原因 ， 与其坚定 了争取北洋庇护以应对

整顿的选择相关 ，因为二氏 自觉已没有虚与委蛇于南 、北洋及盛宣怀

之间的必要。 十
一

月上旬 ，徐润以下述文字向盛宣怀表明 以上意向 ：

沪道 （ 刘瑞芬 ）
，查询 各节 ，

业将进 出帐 目 明 晰开送 ， 以 凭 据

情奉复 。 将来 南洋如何议论 ，再听消 息 。 魯请 停利 缴 ［归 ］本之

说 ，
已 奉总署允准 。 此赖 爵相 独 力 保护 之福 。 吾侪从事 于 斯 ，

自 应感极生奋 ，将来立议定 章 ， 当俟景翁返 沪再与 商酌行之 。

？

此时徐润对北洋主张的官款
“

停利归本
”

之方案所持态度 ，
不仅是

认可而是欢迎 了 。

就在唐 、徐密切与北洋关系之际 ，因得不到李鸿章的资金支持而

欲放弃鄂矿又不能的盛宣怀 ， 与北洋的距离则在进一步拉大 。 沈德植

对并购案
“

不能不悔任事之孟浪
”
一说 ，却又加大 了盛氏想再要取悦南

洋的压力 。 ． 十一月初 ，正准备离鄂的盛氏在武 昌 以接到 《论维持招商

局》等件的名义禀南北洋大臣 。 盛氏在该禀中系统地回顾了并购案

后他于招商局事务的主张 ，最终归结在官款利益的 问题上
，
并就其

所主张的
“

官项按年缴利拔本
”

之说与 已作为天津决议的
“

官本停利

三年
”

之说进行了一番论辩。 其中值得重视的是盛氏以下言论 ：

或谓 官 项按年缴利 拔本 ，似 尚 为 难 。 窃 思 承领 官 项 ， 原 为

商 本不足 ， 暂时 筹 垫 ，故 奉批俟商 本充 物 ， 即 行 缴 回 。 假令尽

为 商本 ，亦 必按年缴 利 。 然 则 利 害 相共 ，在 官 既 肯 俯恤 商情 ，

而本利 兼 筹 ； 在 商 亦 应 仰 筹 国计 。 夫 以 运 漕 、 揽 载 之 利 ，昔 所

① 光绪三年十 月十八 日 《徐润致盛宣怀函Ｍ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４８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十
一

月初七 日 《徐润致盛宣怀函 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５４ 页 。

． ２０７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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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偿 官 息者 ，今 以偿 官 本 ， 则 公帑 日 轻 一 曰 ； 以 保 险之 利 昔 所

应 给他人者 ，今除 船耗 ， 则 船价年减 一年 。

？

盛氏虽然承认
“

官项按年缴利拔本 ， 似尚为难
”

，但仍认为可通过对

唐廷枢 、徐润施压以 实现之 。 盛禀在 官款和轮船折旧 等方面的言

论 ， 明显是在以天津决议对唐 、徐让步过大而发难 。

盛宣怀如此公然对抗北洋李鸿章 ，
其 中应有争取南洋沈葆桢

支持他回 招商局掌权的动因 。 为此 目 的 ，盛禀虽然在已得总署认

可的招商局与太古 、恰和交涉
“

齐价合同
”

事上保持沉默 ，但却不忘

在尚未获总署认可的对招商局开放非通商口 岸航运权问题上对天

津决议作一番无谓 的挑战 ，甚至不惜以
“

职局 （招商局 ）之设 ，原欲

与外人争已失之利 ，不欲与 小民争未失之利
”

，否定 自 己此前有关

向招商局开放长江盐运市场的主张 。
？盛氏该禀 自 然贏得沈葆桢

的赞赏 。 时正值作为招商局整顿成果的 《轮船招商局变通调剂章

程 （筹议八条 ） 》 （以下简称 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 ）出 台 ，并 由署江海关道

刘瑞芬禀呈南北洋大臣 。
？沈葆桢有意将盛宣怀禀与 《章程筹议八

① 光绪三年十
一

月 初四 日 （盛宣怀上沈葆桢 、李鸿章禀稿＞ 。 禀中
“

今除船耗 ，
则

船价年减一 年
”

，
应解读为以保险收益用作局船折 旧 ，年报才 能如 实反映局船价值

“

年

减一年
”

之实情 ，
招商局 也无须作假而 引起舆论的质疑 。 禀见 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５ ２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十一 月 初四 日 《盛宣怀 上沈葆桢 、李鸿章禀稿 ＞ 。 李鸿章 的 《论维持

招 商局 》在首 要位置上论述招 商局与太 古 、 怡和达成
“

齐价合同
”

的必要性 。 至于 向 招

商局 开放非通 商 口岸航运权则是作为维持招商局政策之
一

提出 的 ，李 氏以 曰
＇

本经验为
‘

支持 ，
并批驳所谓

“

不通商口岸既不准洋娵贸 易 ，若准华船任意 揽载 ，
恐 洋商援 例渎请

”

的担 忧
，

认为是
“

未认明中 国 自 主之权
”

的多 虑 。 以后 ， ＜ 

轮船招商 局变通调 剂章程 （ 筹

议八条 ）＞ 

第八款
“局船 宜不限 口岸 ”

，
即坚持李鸿章 （论维持 招餘局 》中 已有主张 。 引 文

依次 见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５ ２ 、 ５ ３ 页
；
《李文忠公全书 》译署函稿

，
卷七 ， 页二十二 、 二十四

。

③
、

光绪 四年五月 初十 日 《李鸿章札盛宣怀文》转饬盛 氐的刘瑞芬禀 ，
即光 绪三年

十一 月初 刘氏为递呈《章程筹 议八条 ＞所作 禀文 。
又

，
光绪三 年十 月初翁 同龢过 沪 ，

日

记载有
“

朱叔彝以招商 局近办 章程 见示
”
一句 。 可见 当时

＜章程筹议八条 》已有 初稿 。

弓 Ｉ

？文 依次 见《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７６
—

７９ 页 ； 陈义杰整理 ： ＜翁 同龢 日 记 ＞第三册 ，
中华 书 局

１ ９９ ３ 年版 ， 第 １ ３ ２３ 页 。

？２ ０８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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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》及刘瑞芬禀作比较 ，
所谓 ：

昨据 江海 关 刘署道稟 送拟章 八条 ， 除局船 可 在 不 通 商 ｔ
３

岸揽运 一条应行 缓 办外 ， 余倶 明 晰周 妥 ，
业 经批 示 ， 并 抄谘北

洋大 臣 酌 办在 案 。 兹核所 禀 ， 以 保险之 利尽抵船耗及先拔 官

本两层 ，
似 较刘 道所议更 为 切 实 。

？

就沈葆桢于刘瑞芬禀及 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基本肯定的批示而言 ，沈

氏表现出相当 的通融性 ，亳无与北洋为难之意 。
？但与此 同时 ，沈

氏私下则 以盛氏
“

以保险之利尽抵船耗及先拔官本
”

之主张 ，贬低

刘禀及 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 。 沈葆桢此举背后似不乏鼓励盛宣怀发难

北洋之招商局政策的动机 。

十一月 中盛宣怀 自鄂经宁抵沪后 ，各方矛盾即升温 ，并出现如

下戏剧性的
一

幕 。 十
一

月 二十五 日 李鸿章致函沈葆桢 ，措辞严厉

地提请沈氏重新考虑盛宣怀在招商局的去留问题 ９ 所谓 ：

至
“

办事在 和尤在 专
”
一 语 ， 名 论不磨 ，

至 为 钦佩 。 在事 五

人
，本极一 时之选 ，各有 短长 。 景 星初 尚 专 壹 ， 貞 雨 生 招 令入

闽后 ，
渐 涉纷 鹜 。 两 年 以 来 ，

局 事 最 为 纷幸 。 徐 雨之 独 立搢

撑 ，艰苦 万状 ， 而 粵 人 性 愎 不 受 谏诤 ， 同 事 多 与 觭龁 ， 然 无 雨

之 ， 则 已倾覆 。 昨 来 津 辞 差 ， 未敢遽允 。 并 催令 景 星 回 南 襄

助 。 此次 既奏定 章 程 以 后 ， 无论何人 坐 办 ，
只 要 照 章 清理 ， 浮

议 当 可渐 息… …挂名 只 盛 杏 荪 、朱毅 （翼 ） 甫 ， 倘 再 求 退 ， 可 否

听其 自 去 ，免 致意 见歧 出 ， 风浪 暗 生 。

③

① 光绪三年十一 月初十 日＜ 

沈葆桢札盛宣怀 文》
。 另 ，

该札文在 结束 句上 表达了

对盛禀的看重 ，所谓 ：

“

既据该道 （指盛 宣怀 ）
并 禀 ，

应候北洋大 臣批示 ，仍候 抄批 ，谘请

汇同刘道所禀一并酌核具奏
”

。 ＜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５ ４
—

５ ５ 页 。

② 沈葆桢关于刘瑞芬禀及＜章程筹议八条 ＞批示 ：

“

统观该道所拟 ，除 第八 条应缓

办外
，
余 皆明晰周妥

，
于该局利弊 ， 实已洞见本源

”

。 见光绪三 年十
一

月 二十八 日 《李 鸿

章札盛宣怀文 ＞ ， ＜轮船招商局＞第 ５ ９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三年十
一

月二十五 日＜复沈 幼丹制军 ＞ ， ＜李文忠公全 书 ＞朋僚 函稿 ，卷 十

七
，

页四十一 、四十二 。

． ２０ ９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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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对盛宣怀离局早有思想准备 ，并持听之任之态度 。 不过 ，出

于回避与南洋发生政治纠纷的考虑 ，李氏不会主动提出让盛氏 出

局 。 此时李鸿章向沈葆桢提出让盛氏 出局 ，起因在所谓
“

（徐润 ）昨

来津辞差
”

。 徐润赴津辞差之姿态 ， 以及竟致李鸿章动怒必欲清除

盛宣怀出局之原委 ， 似当 以引文中
“

办事在和尤在专
”
一句为解读

之枢纽 。 该句系沈葆桢近期致李鸿章函之语 ，李氏复 函据此分别

论及唐廷枢 、徐润在招商局的实际领导作用 ， 而对唐廷枢的评价落

实于
“

渐涉纷鹜
”

， 即非
“

专
”

之意义上 。 因 此沈氏
“

办事在和尤在

专
”
一句之原意 ， 当 以唐廷枢不能专心于局务而否定其对招商局的

作用 。 据此分析沈氏该说之背景 ， 似可落实在沈提出 以盛宣怀替

代唐廷枢在局 内的作用及地位的建议 遭李鸿章以 盛宣怀与徐

润不能合作的否定 ，沈则 以
“

办事在和尤在专
”

否定唐廷枢 。

沈葆桢既动议以盛宣怀替代唐廷枢 ， 自然令十
一

月 中抵沪的

盛氏与唐 、徐之间 关系紧张 ， 最终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至徐 润赴津
“

辞差
”

。 此间正值招商局与太古就长江及沪 甬 航线营运达成消除

竞争的和解协议 ， 即
“

齐价合同
”

进入最后阶段交涉 ， 它 自然成为双

方矛盾不断升温的催化剂 。 十
一

月 二十二 日
，招商局与太古在沪

签定
“

齐价合同
”

，
二十四 日徐润就抵津

“

辞差
”

，

二十五 日李鸿章严

肃地对沈葆桢提出盛宣怀出局的 问题 。
？唯

一可解释者 ，盛宣怀秉

〇 光绪三年五 月初四 日 ＜朱其诏致盛宣怀函》称 ：

“

唐景翁
，
何制军 （闽督何璟 ）要其

留闽 ，沈制军 （江督沈葆桢 ）似 已答允 。 乐翁 （丁寿昌 ）
以为不然 ，并问

：
如放其去 ，

杏翁能兼

其任否 ？

”

由 此可见
，
唐廷枢离局问題曾提上议事 日程 。 见 ＜轮船招商局》第 ４３ 页 。

② 见光绪三年 ＜ 招商局禀稿 》称 ：

“

经职 道润探悉隐情 ， 函知 职道廷 （枢 ） 回 沪 时会

商 。 及闻太古洋 商由英 内渡 ，亦经润报 明南 、北洋大臣 、宪 台 在率 。 兹职道廷 （枢 ）于 初

九 日 由津抵局 ，
适太古行东英商施怀雅 、船东 贺利施两人于十 四 日 自 汉 口 回沪

，来局 晤

会
，
职道廷 （枢 ） 、润会 同接见… … 自 十六 至二 十一 日 往 （复 ）议 论 ， 直到二十二 日 始行定

议 ，立约三年 ，互定章程签字
”

。 招商局与太古的交涉始终受南北洋政府的监督 ，尤其最

后阶段的交涉由 自津 回沪的唐廷枢亲 自执掌 ， 因此 最后达成的和 约条款必在 北洋授权

范围之内 。 盛宣怀未在对太古交涉 中露面 ，乃其不能接受所达成的
“

齐价合 同
”

（转下 筲 ）

？２ １０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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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葆桢之意愿干扰唐 、徐签订
“

齐价合 同
”

，徐润因此北上辞差 ，李

鸿章乃向沈葆桢作清除盛宣怀出局之表态 。

盛宣怀如此胆大地为李鸿章制造辟烦 ，原因并不全在得沈葆

桢支持 ，
最大 的原因在盛氏对其

“

以保险之利尽抵船耗
”

之主张的

正当性的 自信 。 至于李鸿章作出如此 强硬的应对 ， 自然也有其依

据 。 其实同光之间的沪上商业社会 ， 具备向招商局的资产核 算不

进行
“

折旧
”

而提出质疑能力的华人 ， 已经不在个别 了 。 因此此度

整顿招商局 ，

“

折旧
”

本身即属难以 回避的 问题 。
？

《招商局复上海

道査询各节》在有关局船用度项下 ， 已包含对该局历年实施折旧情

况的说明 ，其说谓 ：

尚 有折 旧 一款 ， 刻 亦 生 意 万 难 ，或 能保全 官利 ， 尚 算侥 幸 。

第
一年 帐 略 内折 除 四 万 二 千两 ， 第 二年 帐 略 内折除 二万余两 ，

第 三年 以 不 敷 官 利 ，未及折 除 ， 第 四 年 适足 以补 三年 短 款 ， 亦

未折除 。

？

此说承认招商局历年未能如实履行资产折旧的事实 。 尽管如此 ，

在 《章程筹议八条》中资产折 旧的 问题仍被无视 。 对此情况 ，刘瑞

芬为递呈 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所作禀文就不能不有所交待 ， 见刘禀 以

下文字 ：

（接 上頁 ）条款 。 又
，
光绪 三年十

一

月 初七 日 （徐润致盛 宣怀函 ＞言 ：

“

景翁 日 内 定 可返

沪 将来立议定章 ， 当俟景翁返沪再与商酌行之 。 昨请朱叔彝兄赴江筹议矣
”

。 这是

向盛宣怀通报
“

齐价和约
”

交涉信息 。

“

昨请朱叔彝兄赴江弟议
”

，指 由朱叔彝将 “齐价合

同
”

条款协商于 南洋 。 朱叔彝系朱其昂从弟 ，名朱其懿 ，字叔彝 ，
又字 彝甫 ， 帮办招商局

江苏海运事宜 。 引文依次见
＜ 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》第

一辑
， 第 １ ２ １ ０ 、 １ ２ １ １ 页 ； ＜轮船招

商局 ＞第 ５ ３ 、 ５ ４ 页 。

① 如同治十二年招商局之经办权 由朱氏兄弟转手唐 、徐时
，
资产尤其轮船的价值

核算已进行
“

折 旧
”

。 另外 ， 招商局船 由外商保险公司承保 ，保 险底价也按
“

折 旧
”

而逐年

递减 。 可见
“

折旧
”

的观念在近代企业活动中无所不 在 ，唐 、徐所规避的仅是在年报资产

价值的统计数据上 。

② ｛轮船 招商局》第 ６ ２ 页 。

． ２ １ １ ？



近代 中国 第二十辑

今招 商局 第 四 年帐 略船 、 栈 等项 置价 四 百 二十余万 两 ，其

中 实本仅 只 官帑 一 百 九 十万 有奇 ， 商股七 十 三 万两 ，
二共银 二

百 六十余万 两 ， 尚 短 一 百 六 十 万两 ， 系 以 浮存挪借抵 用 ， 计 息

不 资 ， 遂致 左 支 右 绌 ， 此 由 局 本不 足之 故 。 加 以 长 江 载 货 水

脚 ，太 古 洋行跌 价 倾 轧 ，
局 船揽 载 价 亦 随 减 ， 因 而 入不 敷 出 。

第 四 年 帐 内 虽 有盈 余 一 万 两 ，然船 旧未除 ，若 照 市肆 常规 以 九

折 除算 ， 亏本较 巨 。 董侍 御 原 奏每 月 亏银 五 、 六 万 两 ， 不 为 无

因 。 倘 不设 法 维持 ， 诚有 难 以 久支 之势 。

？

刘瑞芬此说含两层意思 ：前者道明 招商局的举债经营现状 ， 后者道

明第四届年报以规避折 旧 营造贏利假象的实情 。
？刘 氏以 此种方

式提及敏感的
“

船 旧未除
”

之 问题 ，其意当不在暴露招商局的违规 ，

而在辩解违规的不得已 。 其中的微妙处 ，就在刘禀上述两层意思的

表述方式上 。 如前者具体道明招商局之资产价值远高于资本的投

入
，其说含有为招商局举债经营状况辩护之意 。 但是 ， 这样的辩护

却被后者承认招商局违规不折旧 的隐情所推翻 。 因为既然未切实

履行折旧 ，第四届年报所谓
“

船 、栈等项置价 四百二十余万两
”

， 即非

招商局现存资产的真实价值 ， 由是该局举债累 累之经营状况的合理

性不复存在 。 刘禀何以作前后说如此矛盾的陈述 ，其用心可作如下

解释 ，即其意在说明《章程筹议八条》继续规避
“

折旧
”

问题的合理性 ，

以使隐藏于资产价值缩水背后的招商局资不抵债的问题不宜暴露 。

刘瑞芬禀关于
“

折 旧
”

问题的立场 ，应该是可以代表北洋立场

的 。 如十
一

月下旬李鸿章表态应清除盛宣怀出局 ，表 明他支持招

商局继续执行规避
“

折 旧
”

的策略 。 在招商局深陷经营危机的状况

① 光绪四年五月 初十 日 （李鸿章札盛 宣怀文＞ ，
＜轮船招商局 》

第 ７ ７ 页 。

② 而光绪三年十
一

月 初四 日 《盛 宣怀上沈葆桢 、李鸿章禀稿 》称 ：

“倘将此 项保险

之利别作挪移挹注 ，
恐不能再 有他项 利源足抵船耗巨款 ，

无论原置船只及归 并船 只年

旧
一

年 ，暗耗伊于胡底 ！
此中外官商人人虑及 ，商情裹足 ，

物议沸腾 ，大率 由此 。

”

＜轮船

招商局 ＞第 ５ １ 页 。

？２ １２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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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，对该局潜在的资不抵债何题 ，北洋唯有予 以掩盖的选择 ，

一则

李氏不能不顾虑公开潜在危机有 引 发政治风波 的可能性 ，
二则此

间他不能不为安抚唐 、徐作出让步 ，尤其在二氏 已表态承认官款利

益的情况下 。

招商局承认官款的利益 ，此点在 《章程筹议八条》之第
一款 《官

帑宜缓利拔本》中得到进
一步 的落实 ， 即 官款的利息总额浮 出水

面 。 所谓 ：

缓 息三 年 ， 俟第 四 年起将本银 匀 分 ， 分五 期 每年 缴还 一

期 ， 以纾 商 力 。 统计八年 官 本全清 ， 缓收 息款共 有九十
一

万 五

千余两 ，或存 局 作为 官股 ，或 分年 陆续带 缴 ， 届 时再议 。

①

尽管相对天津会议之决议的
“

公款停利三＃ ， 自 第四年起 ，按分 四

年提还本锒
”

，还款期延缓一年 。 但此对官款利息的公开承认 ，缓

解了李鸿章在该问题上的政治压力 。

李鸿章对商人惟利是图的 看法是根深蒂固 的 ，他樟醒地意 识

到并购案后 陷入经营困境和官款问题双重危机的招商局随时面临

着解体的危险 ，唐廷枢 、徐润屡作辞差之姿态 ，事实上已包含着 以

招商局解体为要挟的心计 。 若招商局解体 ， 政府就将面对
一场 公

开的官商利益之争 ，而对这粧将发生在 口岸城市上海的近代企业

案 ，清政府对结局的控驭能 力是值得杯疑的 。 另外 ， 招商局若解

体 ，非但官款之利益无从保障 ，还将直接危及李鸿章的政治地位 。

如此前景 ，足令李鸠章三思而行 ， 因此他在极端务实的立场上处理

当前之危机 ， 即 以维持招商局为首务 ，
在此前提下争取官款之利益

得到形式上的保障
——

争取得唐 、徐対官款利益的承诺 ，以应对来

① （轮船招商肩变通调剂章程 （筹议八条 ）＞ 。 唐萆枢 、徐 润的让步还体现在 如下

两方面 ，如＜輋程筹议八条 ＞之第二 歙
“

商息宜 留付 各半
”

， 商股
“

官利
一 分

”

自第五届年

报起 以一半付给 各商股收 领 ， 以
一

半存 留局 中 ， 作为续 招股本 ，亦按年计 息 ，以五厘

给商 ，五厘存局弥补缺本 ，
俟八年 后局 本补足 ， 息 即全给 。

”

而 第六款
“

船务宜 清査厘

剔
”

，即以收买唐廷枢等 名下私船为局船为途径 ，终止私船附局 经营的状况 。 具体资料

见 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５５ 、 ５ ７ 页 。

？２ １ ３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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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政府方面的质疑 。 李氏 自 然理解招商局资产折旧 的重要性 ，但

为争取唐 、徐在官款利益问题上的让步 ， 以及避免来 自政府方面质

疑的升级 ，他不能不暂时搁置
“

折旧
”

的问题。

上述局面 ，对于沈葆桢而言 自 然也清楚 ， 虽然他与李鸿章多有

不同 ，但在避免 引发政治风波的问题上 ，双方还是有共同的立场 。

因此 ，沈葆桢批示刘瑞芬禀及《章程筹议八条》 ，在有关第四届年报

制作 中
“

保险
”

收益的处理方案方面 ，表态认可其作法 。 所谓 ：

“

其

保险银两 ，拟归该局统算 ， 无须浮存付息 ， 不必另提局用 ， 亦极有

见 。

”
？这点亦说明在正式表态之际 ，

沈氏完全放弃了对盛宣怀
“

以

保险之利尽抵船耗
”

主张的支持 。 甚至他于刘瑞芬禀及《章程筹议

八条 》的批示 ，亦表达将听任北洋处置之立场 。 所谓 ：

“

本大臣前与

北洋大臣往返函商 ，因该局唐道等均在津门 ， 已函请北洋大臣就近

査询 ，议定办法 ，即行主稿挈衔会奏 。

”
？
由是李鸿章拟稿 ，于 １ １ 月

２５ 日 以 南北洋联名奏请批准刘瑞芬禀及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 ，且于当

日 复 函沈葆桢告知处置情况 ，并格外强调维持对策中关于对招商

局开放非 口岸轮航权
一

项 ，

“

已遵示作为罢论
”

。
？

１ １ 月 ２ ８ 日
，李氏

获清廷准行批谕 ， 招商局整顿终于告结 ， 即天津会议之决议获得清

廷认可 。 十二月下旬 ，李鸿章批准招商局请准
“

齐价合同
”

的禀文 ，

而沈葆桢则批示该禀以
“

候北洋大臣批示缴
”

。
？

① 光绪三年十一 月二十八 日 ＜李鸿章札盛宣怀文 ＞
， 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５ ９ 页 。

② 光绪三年十
一

月二十八 日 （李 鸿章札 盛宣怀 文＞ 、十 二月初一 日 《李鸿章札盛

宣怀文 》 ， 《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５９ 、 ７ ２ 页 。

③ 光绪三年十
一

月二 十五 日 《复 沈幼丹 制军 》 ， ＜李文忠公全书 ＞朋僚 函稿 ， 卷十

七
，
页四十一 。 尽管盛宣怀 此前曾就招 商局对外商 轮船公司实行

“

齐价合同
”

， 有 将致

运费上升不利于社会 民生之言论
，
但 总体而言在传统政治体制并未对地方政府干预招

商局此举提供充分 的正 当性 的情况 下 ，其 获总署认 可似可理解 。 至于招 商局将非通商
口 岸纳入其经营范围 ，则有 涉地方政府的权限 ，总署的表态将受 到制 约 ，而 沈葆桢 的表

态则至关重要 。

④ 光绪三年十二 月二十 五 日 《李鸠章批示文稿》 、光绪三年＜ 沈葆桢批示文稿＞ ，

＜招商局档案 ＞ ，
转 引 自 《中国近 代航运史资料 》第

一辑
，
第 １ ２ １ １

、
１ ２ １ ２ 页 。

？２ １ ４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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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盛 宣怀《拟招商局幸程八条 》

获知刘瑞芬禀及 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已 经奏准 的 当天 ，李鸿章以札

文的形式将沈凍摘关于刘禀及《章程筹议八条》的批示转饬盛宣怀 。

十二月初一 日 ，李鸿章再以札文形式将奏准信息通知盛氏 ，

①其中李

氏未表达任何意见 ，这两件札文冷冷地透出李氏对盛宣怀的无视 。

面对李鸿章的札文 ，盛宣怀的挫败感 以及难堪之情可想而知 ，其时

盛氏 已决定放弃鄂矿创业
，本有暂以招商局为栖身之所 ，并借助南

洋之力改善其在局内地位的打算 。 但事情如此结果 ，意味着他已无

法继续立足招商局 ， 而另觅足 以为其 日 后仕途发展提供业绩基础的

栖身之所 ，但他知道最后的决定权还在于李鸿章 。 光绪三年末 ，盛

宣怀与李鸿章关系的冰点状态 ，令其处境之不利相比于年初又更甚
一层 。 正是在此背景下 ，十二 月盛氏有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》之作 。

盛宣怀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》 ，是以 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为辩驳对

象而完成的 。 沈葆桢对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的认可 ， 陷盛宣怀为此伺

无事生非之人 。 盛氏此时有证明 自 已正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， 而

其证明所欲说服的对象主要还是李鸿章 ，他似视《拟招商局章程八

条》为其与李鸿章实现沟通 ，并予李鸿章
一个重新并全面认识其价

值的一次机会 ；他亦明 白此举不足以影响眼下北洋对招商局的既

定政策 ，但却寄希望对北洋长远的招商局政婊发生作用 。 基于这

样的 目的性 ，盛氏在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》的写作中 ，虽然尚不能摆

脱 自保之立场 ，但已较 自觉地摒弃实用主义 以及意气用事等非理性

因素的干扰 ，
因此他此前有关招商局问题的所有独特见解 ，在此状

态下得到全面而细致地展现 。 盛氏在其与唐 、徐分歧争端中 观点的

长处和不足 ，实际上反衬出 唐 、徐所坚持立场的合理性和正 当性之

① 光绪三年 十
一

月 二十八 日 《李鸿章札盛倉怀文 ＞ ，
（轮船招商局＞第 ５８

—

５９ 页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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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 。 由这种考虑出发 ， 以下就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》进行分析 。

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》以
“

官本应分别定息
”

为题的第
一

款 ， 与

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题为
“

官帑宜缓利拔本
”

的第
一

款有 明确 的针对

性 。 官款之利益问题 ，本属盛宣怀对招商局主张中的软肋 ，他拘于

自保立场 ，在该问题上 的见解始终缺乏建设性 。 而此次他主张将

收购案前后两部分官款作明确区分 ， 即所谞
“

前经先后领存
”

和
“

此

次奏拨
”

两类 ０ 前者在招商局原本
“

均系作为存项 ， 长年七厘至一

分生息不等
”

，盛氏认为应统
一

予
“

长年七厘 ，

一律缴息
”

的存款定

性
，
即所谓

“

活本
”

。 而后者作为用作收购案的专项官款 ，盛氏认为
“

自必遵照奏案 ， 息银不 限定数 ， 官商一体
”

， 即予 以
“

官本
”

之地

位 。
①盛宣怀此番表态 ，基本上重回其于并购案后最初的立场 。

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》之第二 、三款 ， 属盛宣怀主张 中最具 向

唐 、徐发难的部分 ，即所谓
“

以保险之利尽抵船耗
”

。 为说明盛氏该

两款主张的针对性 ，有必要提及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之第三款
“

缺本宜

筹补足数
”

题下 ，徐润就招商局 自办保险事宜之说 。 所谓 ：

所 有保险局存本及新 收 局 船保险 银 两 ， 应并 归 招 商局 统

算 ， 无须作 为 浮存 ， 照 市 付 息 ， 亦 不 必 另 提九 五 局 用 ， 别 立 一

局 ，事 归 一起 ， 可免彼盈 此绌 ，甘 苦 不匀 。
②

此说中徐润承诺将予以改变的情况 ，道明 了第四届年报中被纳入

招商局总账的所谓 自办保险收益与招商局真实的关系 ， 即
“

所有保

险局存本及新收局船保险银两
”

对于招商局是
“

作为浮存 ， 照市付

息
”

的关系 。
③他事实上承认了第四 届年报以 自 办保险名 目虚构了

① （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＞ ， 《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７ ９ 页 。

②＜轮船招商局变通调剂章程 筹议八条 轮船招商局 ＞第 ５ ６ 页 。

③ 此种关系具体见光 绪三年 十
一

月 ｛招商局复上 海道査询各节 》所谓 ：

“

复仁 和 、

保险股本三十 五万 ：査此次保险局 （保险招商局 ）二十万 ，仁 和保险 （仁和保
．险公司 ）十

五万
，
现存招商局

，
按年算给一分利息 。 每 月所收各商保 险银两亦存总 局 ，

从收到之 日

起 ，
仿照钱庄往来之例算息 。 所有辛资 、纸张 等费 ，亦在 九五局 用项下 支销 。

”

《轮船招

商局 》第 ６ ２ 页 。

？２１ ６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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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项收益 。 徐润 自觉将修正第四届年报的违规做法 
＞
要将资本相

互独立的
“

保险招商局
”

与招商局
“

事归
一起

，可免彼盈此绌 ，甘苦

不匀
”

， 即达成在年报中 以保险收益弥补轮船招商局经营上亏损的

目 的 。
①

即便
“

保险招商局
”

和
“

仁和公司
”

能够同意放弃其资金存局的

利 息收益 ，但将其资金归入招商局名下 ，就招商局年报制作而言仍

属违规 。 显然盛宣怀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》之第二款
“

轮船应 自 行

保险
”

题下的说法 ，即是针对 《章程筹议八条 》上述说法而来 。 盛氏

建言招商局 自办保险 以局船 自 保为范 围 ，将招商局承运 的
“

漕粮 、

客货保险
”

明确归属
“

保险招商局
”

和
“

仁和公司
”

办理 。 他如此明

确细分 ，其意在阻止资本独立的
“

保险招商局
”

和
“

仁和公司
”

继续

染指招商局局船保险的利 益 。 但是 ， 盛宣怀在作如此设想时完全

无视了招商局 自办局船保险所需独立资本准备 的 问题 ，这
一

严重

缺陷导致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》之第三款 ，即
“

輯旧应将保险利息摊

折
”

题下的相关论述缺乏依据 。
？尽管如此

，盛氏有关
“

折旧
”

之必

要性的阐述还是极富有价值的 。 其谓 ：

拟将本局 自保轮船所得保 险利 息 ，专备摊折船 旧 。 查本局

①＜章程筹议八条 》在讨论保险问题时冠 以
“

缺本宜筹补足数
”

之题 目
，
表达其 以

保险收益弥补
“

缺本
■？

的意向 。

② 同治十三年 ，
盛宣怀曾从事 招商局引进船政局宵船

“

海锋
”

轮交 涉之事宜 。 关

于
“

海镜
”

轮在招商局期间的轮船保险问题 ，
盛氏与沈葆桢达瑋 如下决议 ：

“

（官轮 ）仍由

闽厂派人驾驶 ，
则并可援照兵船 ，

一律毋庸保险 ，
只将管驾食 参处 ，

便可说得去
”

。 即不

为船只保险 ，

一旦事故 ，以参处管驾人员了事 。 涉于■轮船斯栽货物保险 问题 ，盛 氏发表

如下见解 ：

“

惟船既不用洋人 ，不 经保险
，
而 商货向 由洋行保险 者 ，恐洋 行作难 ，

威通我

客商 。 职道之意 ，
局中必须 自立 招商保险 局 。 凡客货装我船者 ， 自行 保险 。 盖客商但

问彼货之能否保险 ，不问我船之 已否保险 也 。

”

盛宣怀上迷主张得到朱其 昂 、徐 润的 认

同
，
但唐廷枢作

“

必不能不用洋人
”

的表态 。 光绪三年盛宣怀 有关招 商局 保险事宜 的主

张
，
留有上述同治十三年主张的痕迹 。

引 文见同治十三 （盛宣 怀上李鸿 章禀 ＞ ， ＜

盛宣怀

实业函 电稿 ＞第 ５ 、 ６ 页 。

？２ １ ７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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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 有 轮船十 二号 ，置本 一 百 三 十 四 万余两 ， 归并 轮船十六 号 ，置

本一百 三十六 万两 ，合计成本 二 百 七 十 万两 。 倘 有保险利 息 一

分 ，每 年便可折 去船 旧 二十 七 万两 ，倘 统扯仅有数 厘 ，亦 可折去

船 旧 十余 万两 。 逐年递折 ，逐年 沽价 ， 通计船价如 果不 足 ， 则 尽

数摊折 ，及折 至适如时值 ， 则将 此款另 存 ，
作 为 公余 。

①

盛宣怀此说以
“

置本
”

称资产的原初购办价值 ， 与刘瑞芬禀所谓
“

置

价
”

同义。 盛氏上说的重要性在其言及 了资产现时价值的概念
“

时

值
”

，并强调将局船保险收益用作局船
“

折 旧
”

， 以使年报资产价值

项下船价虚高的状况得以
“

逐年递折＇ 而船价必须
“

折至适如时

值
”

，即年报资产价值项下的船价与轮船现时价值
一致时 ， 局船保

险收益方可移作他项用途 。

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》在对企业资产价值的相关概念作了相对

《章程筹议八条》更深刻涉入 的基础上 ，它转 向对企业资本何题的

关注 。 在
“

商股应推广招徕
”

为题的第四款中 ， 盛宣怀首先强调 招

商局商办的性质 ：

“

职局 以招商为本义 ，责成在商 ， 自 应多招徕商

股 ，方可持久不敝 。

”

他紧接着对招商局的资本现状作 了以下概述 ：

其 已 有 之 三 百 六十 万 两 ， 内 计 官 帑 一百八十 二 万 余两 ，保

险局及浮存 、 汇 欠 、庄款 一 百 十 余万 两 ， 实在 仅有 商股六 十 余

万两 。 官 重 商轻 ，
浮 多 实少 ，必 应和衷共 济 ， 昭 示公道

，
赶紧招

徠商股 ， 以拔 官 项 ，加足 实本 ， 以 抵 浮欠 。

？

盛宣怀此说将重心落在
“

官重商轻
”

，其意似在以 招商局的资本现

状质疑唐 、徐标榜招商局商办 的正当性 。 盛氏之说法与刘瑞芬禀

及《章程筹议八条》中相对应的说法 ，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向 ，其意

① 光 绪三年十二月 ＜拟招商局 章程八条 轮船 招商局 》第 ８０ 页 。 按照保 险原

则
，
缴付保险费时必以

“

时值
”

为基数 ，
而盛宣怀此说以

“

置本
”

为基数 ，
似因考虑到从未

实施
“

折旧
”

的因素 。

② 光 绪三 年十二 月 ＜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＞
，
＜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８０ 页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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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在呼应第一款中强调当依从沈葆桢奏准官款定性为
“

官本
”

的主

张 。 盛氏所谓
“

赶紧招徕商股 ，以拔官项 ， 加足实本 ， 以 抵浮欠
”
一

句的言外之意 ，似在唐 、徐如若不能在短时间 内从根本上改变名不

副 实的资本状况 ，官方应当正视变招商局商办为官办的 问题 。 换

言之 ，盛宣怀对招商局与北洋达成的官款
“

停利
”

协议的合理性提

出严正质疑 。 该协议在将官款单纯定性为借贷的 同时 ，对本金之

归还及其利 息之兑现 ，作出超越常理的延缓时 间的安排 。 而盛宣

怀认为 ， 即便将官款定性为有息借款 ，在漫长的还款 （包括利息在

内 ）期限内 ， 官方作为债权人应享有相应的局务监管权 。

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》之第五款 ， 在
“

息项应尽数均摊
”

题下质

疑现行招商局章程的收益分配规则 的文字 ，实际上是提请李鸿章

应切实履行上述监管权 。 其内容谓 ：

职局 所掣股票 ， 原走每年
一分 生 息 。 惟 获利 多少不 均 ，

如

第 二年 （第 二届年报 ）于
一分外溢利 五厘 ， 固 已 添 花于锦 上 ；

如

第 三年 （第 三 届 年报 ） 于 一分 内 亏 息 五 厘 ， 便是挖 肉 以 补疮 。

嗣 后资本愈加 ， 盈 亏 更 大 ， 如年 复 一年 ， 难 免 虚 本实 利 之 弊 。

查洋 商公 司 以 利 息之 盈 绌 ， 为 资本之 收 缩 ， 是息 之厘 数 有 定 ，

而 其股本则 一 听对值之低 昂 矣 》

？

盛氏此说的重要处 ，在 其揭示招商局现行章程有关商股
“

官利
”

、

“

溢利
”

之规则
＜
‘

难免虚本实利之弊
”

后 ， 引 出关于西方近代企业制

度中的相应规则及其原理 。 所谓
“

洋商公司以利息之盈绌 ，为资本

之收缩
”

，指经营盈亏现状直接联系企业资本价值的升降 ，
即所谓

“

其股本则一听时值之低昂
”

。 尽管盛宣怀始终未明言官款的安危

问题 ，但在前第三款指出招商局资产 的
“

时值
”

问题后 ，第五款继续

提出
“

股本
”

，
即 资本的

“

时值
”

问题 ，实际上已经触及作为长期有息

借款存在于招商局内的官款的
“

时值
”

问题了 。

① 光绪三年十二月 ＜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＞ ， 《轮船招商局》第 ８ １ 页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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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》之第六款 ，在
“

员董应轮流驻局经理
”

题

下 以健全招商局管理制度立论。 尽管盛宣怀未明言派员
“

督办
”

的

问题 ，但此话题却已明显表达于下述有关招商局领导层要人之职

权范围的文字之中 。 其谓 ：

运漕 原 系 朱道 （朱 其 昂 ） 、朱道 （朱其诏 ） 经手 ， 揽载原 系唐

道 、徐道经 手 ， 职道奉 饬会办运 漕 、揽 载事 务 ， 向 于 各有 责成 之

中 ，仍 寓 互 为 综 核之 意 。

①

盛氏关于各人职权地位的陈述 ，隐含对同治十一年招商局改组时他

与唐 、徐争权的 旧事重提 ，其潜台词似在暗示李鸿章 ：若同治十
一

年

唐 、徐挟
“

商股
”

之优势阻止他获得
“

综理
”

局务之地位 ， 那么 当官款

已具充分优势之际 ，则理所当然且有必要将他位置于
“

综理
”

之职 。

不过 ，盛氏尚未乐观到有就此实现
“

督办
”

招商局之愿望 。 《拟

招商局章程八条》之最后一款 ， 即第八款以
“

总账应由驻局各员综核

盖戳
”

为题 ，其 中关键所在提出 了兼有官方身份的盛氏和朱氏兄弟 ，

在唐 、徐垄断的招商局账务及年报制作方面的权限间题 ，以
“

局中银钱

出入关系尤重 ，半属官帑＇作为伸张此项权力要求的正当性依据 。

并购案后招商局经营的危机导致 各种矛盾激化 ，诱发 了以 招

商局的年报制作为中心议题的章程改革的争论 ，
这是一场蕴含推

动招商局实践并完善近代企业制度积极动向 的争论 ， 而时处在局

内无权地位的盛宣怀在有意无意中 成为这一积极动 向的 引导者 。

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》系此场争论的终结之作 ，且属盛宣怀有心退

出该场争论的率性之作 。
？尽管盛宣怀尚未能摆脱 自保的立场 ， 不

过他更多地是在伸张其主张的正当性上争取获得李鸿章的同情和

① 光绪三年十二月 （拟招商局章程八条 ＞ ， （轮船招商局 》第 ８ １ 页 。

② 如光绪四年夏叶廷眷入局后继续在 同一 问題上 与唐廷枢 、徐润发生矛盾及争

论
，
但盛宣怀再未参与其中 。 ＜拟招商 局章程八条 》在敏感 的官款问题上的主张 ，既得

不到李鸿章的支持 ，也不 能得到沈葆桢 的支持 ，令此作有明知 不可为 而为之的 率性之

特点 。

？２２０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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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 ，这也是 《拟招商局章程八条》足以 成为 当时盛宣怀关于近代

企业制度问题具有真知灼见的代表作的原因 。

洋务运动时期 ，在企业活动由军用领域询民用领域拓展的 过

程中 ， 同 治十
一

年由李鸿章主持 ，按传统的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制 ，并在

形式上借鉴西方近代企业股份制 ， 中 国首家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

商局开办 。 经 由 同治十二年改组 ，原香山籍买办商人唐廷枢 、徐润

分别以商总 、商董的身份入局主持局务 ，开启了 招商局早期历史中

长达十余年的所谓商办时期 ， 从而为中国近代早期企业活动的历

史提供 了一个商人掌控下的近代企业 ， 传统的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制如

何与近代的企业股份体制实现接榫的经验 。

＇

这种经验对以后中 国

近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弥足珍贵 ， 因此研究此期招商局的历

史 ，其意义就非 同
一

般了 。

由本文关于招商局 自 １ ８７６
—

１ ８ ７７ 年购并美商旗 昌轮船公 司

案前后的史实追踪 ，可以确信此期 由于李鸿章 的信任支持 ，唐廷

枢 、徐润对招商局享有稳定的控制权 ，即招商局此期的商办形态是

以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制下李鸿章的威权为前提的 。 因近代 的企业股份

制度又赋予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企业中的商人资本以
“

商股
”

的意义 ，唐 、徐

对招商局的掌控权亦 因此获得正当性依据 。 但二氏在招商局经营

的实践活动中 ，对近代的企业股份制度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极端 的

实用主义立场 ，并未真正用心于在健全招商局股份制度的基础上

巩固其对招商局的掌控权 ，他们更大的热情在尽可能地利用传 统

的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制 中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 ， 即如何最大限度地争

取得到官方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 。 如光绪二年得以实现的并购

美商旗 昌轮船公司案 ，就是在此动机主导下进行的 。

并购案是在 当事诸人各怀己心 的背景下发生的 。 对于唐 、徐

而言 ，是出于单纯的商业冒险 ，除了招商局有码头地产增值的期望

外 ，他们个人更切实的利益落实于扩大其在保险领域的获利规模 ，

？２２ １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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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将其对招商局的掌控权作为 冒险并购旗昌轮船的最大赌注 。

因为由于并购案 ，
巨大的官款注入招商局 ，而长期大量占用

“

官款
”

将冲击唐 、徐凭借
“

商股
”

掌控招商局的基础 ，这为官方加大对局务

干涉的力度 ，乃至委派
“

督办
”

提供了 正当性依据 。 仅是 因为李鸿

章的缘故 ，才避免了并购案后招商局的 危机向委派
“

督办
”

并致招

商局商办形态终结的方向演变 。 就唐 、徐甘愿以其对招商局之掌

控权作赌注冒险而进行并购案而言 ，在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制下的商办

形态 ，并不足以令居于掌控权地位的商人滋生 出视企业为个人事

业及身家性命的信念
，
企业始终只是商人借助

“

官督商办
”

体制谋

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。 唐 、徐的价值取 向决定他们无法对招

商局的制度建设作出相对于盛宣怀等更独特的贡献 ，其个人在 由

商人向近代企业家转型的过程中 ，并未有 自 觉 的意识及有建设性

的行为 。

（作者 易 惠莉 ，华 东 师 范大 学历 史 系教授 ）

？２ ２２ ．


